

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25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4年8月28日（星期四）9時至11時56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吳委員宗憲

議　　程　討論事項

一、繼續併案審查

(一)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邱志偉等21人擬具「公務人員考績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王鴻薇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吳沛憶等20人擬具「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公務人員考績法第三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案。

答詢官員　考試院秘書長劉建忻

銓敘部政務次長懷敍
銓敘部法規司司長王永大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政務副人事長張秋元

監察院監察業務處處長黃奕元

內政部民政司專門委員簡鈺珒

國防部法務事務司軍法事務處副處長王秉豐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組副組長葉錦堂

中央選舉委員會人事室主任江美芳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列席代表請參閱名單，並列入公報紀錄。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1屆第3會期第25次全體委員會議
列席政府官員名單                             114年8月28日

	機關
	職稱
	姓名

	考試院
	秘書長
	劉建忻

	銓敘部
	(部長請假)政務次長
	懷敍

	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
	保障處專門委員
	陳志豪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人事長請假)政務副人事長
	張秋元

	監察院
	(副秘書長請假)監察業務處處長
	黃奕元

	司法院
	人事處副處長
	謝瀛隆

	內政部
	民政司專門委員
	簡鈺珒

	國防部
	法律事務司軍法事務處副處長
	王秉豐

	教育部
	人事處專門委員
	陳佩君

	法務部
	參事
	廖江憲

	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組

副組長
	葉錦堂

	衛生福利部
	人事處副處長
	郭欣怡

	中央選舉委員會
	人事室主任
	江美芳

	公平交易委員會
	人事室主任
	陳隆欽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法律事務處處長
	蔡志儒

	內政部警政署
	人事室副主任
	劉永福

	法務部廉政署
	政風業務組組長
	洪志信


主席：本日會議議程討論事項二案分別為：第一案、繼續併案審查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第二案、委員吳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會議程序依例先進行提案說明及報告。

先由我進行提案說明。我現在先說明第二案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的提案。我提出來的「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專法草案明文規範政務人員行政中立跟行為標準，希望透過這部專法來回應民眾對於政府公平跟專業的期待。因為這段時間我們發現實務上許多政務人員在配合執政黨搞罷免，他並不是一個中立的角色，或者上班時間也在辦公室用不詳的設備在網路上面發言；或是在不應該的場合，譬如在公務記者會搞他的選舉造勢等等；或是利用下鄉宣講的時候宣傳假的預算訊息來為罷免添柴火，所以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政務人員毫無中立可言！

這個法雖然是這一屆才提出來的全新草案，事實上，在30年前的民國84年還有後來的98年、101年，考試院都曾經分別提出草案來討論，尤其是101年的版本更是我這一部草案所依據的版本，這個部分也會以政務人員的行政中立為主軸。

我們看一下年初的這段時間，實務上面發生了很多事情，例如外交部說護照快要發不出來，硬扯到是因為預算被刪，結果原來是自己去年對於護照數量的評估錯誤，只印了180萬本，這跟預算凍結完全沒有關係；針對內政部長，我已經提出告發了，內政部長說租金補貼10月或11月會用光是立法院刪預算害的，但是經查證租金補貼有414.67億，凍結只有四十多億，占不到十分之一，更沒有所謂刪除的問題。

行政院長在大罷免期間到處宣講、到處上電視講、到處公開的講，刪減地方補助款不是報復、是輪迴，還扯說屏東兩位立委當初表決時是支持中央的立委，誰支持、預算就優先給，講出這種話完全不像是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長，而像是特定政黨的護航者；很多委員也因為大筆刪預算被院長指控為，大筆刪預算是不支持中央，因為委員不支持中央，所以院長如何支持地方？像這種話都不應該說的，一個院長是中華民國的院長，應該以全民福祉為主，他卻以黨的政治利益為優先；再來又說普發現金條例是預算案違憲，然後拒絕編列軍警加給的預算，謊稱申請暫時處分就可以停止法律的執行，這是公然在造謠，行政院長公然在造謠，大搞他的政治活動！他忘記自己領的是人民的薪水、該為人民做事，而不是配合民進黨搞政治鬥爭。什麼時候申請暫時處分可以自行決定不編列、不執行？我國哪一個制度有這樣？全世界哪一個國家制度有這樣？這只會存在於專制極權國家！

行政院長是代表行政院，依據憲法受立法院監督、執行法律，不應該自己擔任大法官、自己宣告是不是有違憲或自己宣告能不能執行，而行政中立是執政的ABC，現在變成各自解讀，我們只剩下能夠對這些政務人員道德要求了，已經沒有其他可以要求他們。但是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民進黨很多大官們為了政黨的利益，完全不專業治國、完全不理會民生需求、不斷的踩紅線、違反行政中立，把整個國家、把整個國家的人民拉進去一起政治鬥爭。

我們更不能容許這個政府已經延宕30年了，還對於政務人員的中立完全無作為，我想有法規才能發揮監督的力道，我們不可能只在這邊奢求政務人員自己有道德感、自己約束自己的行為，所以我們覺得行政官要遵守行政中立不能流於口號或是道德的約束，我們希望國家更往前面走。

最後我想要提到的就是，我自己在這個國家擔任公務員已經25年了，我擔任過政務官也擔任過常任文官，我非常清楚公務員體系是健全國家發展的最根本！如果政務官不中立，帶著下屬、讓這些事務官拋下專業跟著一起政治鬥爭，那這個政府治理絕對會瓦解，而且這些國家資源一定會流向特定政黨或支持特定政黨的利益團體。這些年來的綠能弊案，包括前天發生那個小英男孩的綠能蟑螂問題就是鐵錚錚的事實，還敢還敢跟國人嗆、敢跟司法人員嗆說：知道我背後是誰嗎？這是荒謬至極！

今天是本會期的最後一次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也是我最後一次擔任召委，所以我提出這個專法是我對於整個公務體系的期許，不要再讓這些權責機關立法怠惰，不要一旦發生了政黨輪替就血流成河、整個體系的人員全換掉、整個國家又在空轉。因為行政以及公務員應該是一體的，不管今天誰執政，國家都要一貫的走下去，而不是今天執政就大換血，如果執政就大換血，國家只會空轉、國家沒有未來！也請各位多多支持，謝謝。

接著進行機關報告，每位發言時間3分鐘。

首先，請考試院劉秘書長報告。

劉秘書長建忻：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感謝貴院委員長期以來對本院各項施政與重大法案的支持與協助，也感謝召委兩度排審考績法第十二條的修正，今天也很榮幸列席貴委員會，就吳召委等17位委員所擬具的「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提出書面報告。

有關本案在考試院的立法歷程，始於貴院在審議84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所作的附帶決議，要求本院應在1年內將政務官法函送貴院審查。此後，本院曾分別於87至101年之間，五度將政務人員法草案等法案送請貴院審議，但都因為屆期不續審而未能完成立法程序。

之後，銓敘部曾在108年再將上開草案函陳本院審議，但當時在審查會上，行政院提出有關政務人員人事法制事項主管機關，究竟應為本院抑或行政院的疑義，因事涉兩院職權分際，本院請銓敘部與相關機關持續協調，待有共識後再行處理。

後續該法雖未能持續推動，但政務人員的行為規範等事項，已散見於現行法令當中。例如：公務員服務法除有經商投資限制的規定，也規範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公正無私，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或政府信譽之行為；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或加損害於他人；非因職務需要不得動用行政資源等。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14條第1項規定，長官不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該法所禁止之行為。刑法第121條亦有公務員收受賄賂罪的規範。

惟如貴院委員認為有制定專法以整合相關規範的必要，本院敬表尊重。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主席：接下來請銓敘部政次報告。

懷次長敍：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首先銓敘部感謝大院委員對本部所送的相關人事法律能夠予以支持跟通過。其次，就所擬具的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扼要報告。

第一個是現行政務人員相關行為義務的法律規範。目前政務人員的行為義務雖然沒有專法來規範，但是分散在現行的公務員服務法跟公務員懲戒法都有相關的適用。

另外，雖然政務人員本身不適用行政中立法，但是依照憲法或法律規範，獨立行使職權的相關政務人員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其餘的政務人員包括民選地方行政首長等等，雖然他是依照政治任命跟民主選舉產生，也是依據政黨或政策進退，跟常任公務員的性質不一樣，並不是行政中立法的適（準）用對象。但如果他是屬於公務員的長官的話，仍然要符合行政中立法第十四條規定，不得要求所屬公務人員執行行政中立法所禁止的相關行為。

承上，以政務人員相關行為事項，目前法律也有相關規範，而且實務上已經運行多年，如果今天委員認為政務人員之行為要有專法明確訂定的必要，本部敬表尊重。

另外，本草案有關政務人員利用職權圖利自己或他人的相關行為，這些部分對於民選地方行政首長到底要不要一律列入本法規範、是不是應該要加入？請在審查的時候予以審酌。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政務人員法制主管機關的部分。因為政務人員的活動樣態很多，考試院基本上是屬於文官法制，比較靜態的部分。行政院是憲定最高行政機關，也向大院負責，政務人員進用人數也是以行政院跟所屬中央機關還有地方政府占絕大多數，因此我們會認為政務人員行為的相關動態管理比較適合由行政院作為管理機關。

至於吳召委所提的相關實質內容，主要與行政中立法跟公務員服務法的意旨相同，本部敬表尊重。其中，關於第三條第五款跟第六款的部分，對於投資跟經商禁止是參照修法前公務員服務法的相關規定，是更為嚴格的規範，本部尊重大院在審查時候的決定。在討論的時候，本部再就相關規定提供意見。

本草案是從建立政務人員行為準則跟責任制度出發，本部敬表尊重。審查時如果有相關垂詢，本部會加以說明供參考。以上報告，敬請指教，謝謝。

主席：謝謝次長。

下一位請張政務副人事長報告。

張副人事長秋元：召委、各位委員，大家早安。人事行政總處非常感謝貴委員會邀請列席這次的會議，有關今天要審議考績法第十二條修正條文草案，我們在8月14號有提出書面意見，我們沒有新的意見，就跟上次提的相同。

至於吳召委等委員所提的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就如同剛剛銓敘部次長報告的，雖然現在沒有專法的規範，只是散見在各個相關的公務員法規，包括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公務員服務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等，其行為應該遵守的規範散見在各相關法規。

剛剛懷次長有提到，過去這段時間也一直在討論政務人員的法制應該由誰來負責。關於這個部分跟委員會報告，現在的政務人員如果以去年底銓敘所統計的資料，全國大概是487個人，其分布大概是中央機關220個，地方機關是267個，如果以隸屬範圍來講，的確大部分是在行政院跟所屬的中央跟地方機關。

對於政務人員的行為要立專法這件事情，如果大家有共識，行政院也願意提出法案，以上。

主席：請問一下，其餘書面報告機關有沒有要口頭補充？沒有的話，機關代表報告完畢，相關書面報告內容，請各位參閱，並列入公報紀錄。

考試院書面資料：
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感謝貴院委員長期以來對本院各項施政與重大法案的支持與協助，也很榮幸在今天列席貴委員會，就吳召委等17位委員所擬具的「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提出書面報告。

有關本案在考試院的立法歷程，始於貴院在審議84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所作的附帶決議，要求本院應在1年內將政務官法函送貴院審查。此後，本院曾分別於87至101年之間，五度將政務人員法草案等法案送請貴院審議，但都因為屆期不續審而未能完成立法程序。

之後，銓敘部曾在108年再將上開草案函陳本院審議，但當時在審查會上，行政院提出有關政務人員人事法制事項主管機關，究竟應為本院抑或行政院的疑義，因事涉兩院職權分際，本院請銓敘部與相關機關持續協調，待有共識後再行處理。

後續該法雖未能持續推動，但政務人員的行為規範等事項，已散見於現行法令當中。例如：公務員服務法除有經商投資限制的規定，也規範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公正無私，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或政府信譽之行為；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或加損害於他人；非因職務需要不得動用行政資源等。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14條第1項規定，長官不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該法所禁止之行為。刑法第121條亦有公務員收受賄賂罪的規範。

惟如貴院委員認為有制定專法以整合相關規範的必要，本院敬表尊重。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銓敘部書面資料：
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案書面報告

召集人、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首先感謝大院委員對於本部修訂或增訂各項人事法律之鼎力支持與指正，使銓敘業務得以順利推動。其次貴會今天審查吳委員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以下簡稱本草案），主要規範政務人員之行為分際及行政中立等事項。謹提出扼要報告如下，敬請貴會和大院參考。

一、現行政務人員相關行為義務之法令規範：

(一)目前政務人員相關行為義務，雖未明定專法規範，而係分散於各法令規範，如服務及懲戒事項等，係分別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公務員懲戒法部分規定，其中服務法所定應謹慎發言、保密義務、禁止濫權、依法定時間辦公、禁止經營商業及不得擅用行政資源等行為義務規範亦適用於規範政務人員行為；又依憲法或法律規定須超出黨派獨立行使職權之政務人員，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以下簡稱中立法）規定。至其他政務人員或民選地方行政首長等，以該等人員係透過政治任命或民主選舉產生，隨政黨或政策成敗進退，與常任文官之身分屬性顯有不同，並非中立法之適（準）用對象，惟倘其為公務人員之「長官」，仍應符合中立法第14條規定，不得要求所屬公務人員從事中立法禁止之行為。

(二)承上，以政務人員相關行為義務等事項，現行法令已有相關規定，實務上已運行多年，惟委員如仍擬就政務人員之行為分際及行政中立等予以明確法令規範，本部敬表尊重。

(三)另本案有關政務人員利用職權圖利自己或他人等行為之禁止、政治活動之限制及行政中立之遵循等事項，於各級民選地方行政首長，似應共同遵守，爰本草案是否應將民選地方行政首長納入準用，建請審酌。

二、政務人員法制之主管機關：

按政治活動或行為之態樣多元，考量考試院係負責文官法制之靜態事項，而行政院為憲定最高行政機關，並向大院負責，政務人員進用人數亦以行政院所屬中央機關、地方政府占絕大多數，行政院須合理分配國家資源，需妥適規劃其人員配置與管理等事宜，以利政府政務推動，即政務人員行為之動態管理多屬行政院權責，爰倘若本草案經大院三讀通過，其中有關本草案及後續配套相關法令規定，行政院應更適合為主管機關。

三、至於吳委員所提本草案之實質內容，主要與現行中立法及服務法相關規定類同，本部敬表尊重。另本草案第3條第5款及第6款有關經商禁止及投資限制之規定，係參照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前之原服務法第13條所擬具之規定，較現行服務法第14條規定嚴格（按現行規定就公務員對該營利事業不具監督管理權限者，已刪除其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比率限制，並將所投資之事業不得為服務機關所監督修正為僅限所任職務對營利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者），本部尊重大院審查時決定。又逐條討論時，倘有需要，本部再就現行狀況或文字方向提供意見供參。

四、結語

本草案係從建立政務人員行為準則及責任制度出發，本部敬表尊重。至於內容可再多做討論後定案，審查時如有其他垂詢，本部再行說明。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謝謝。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面資料：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就繼續併案審查「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及審查「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之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11屆第3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第25次全體委員會議，繼續併案審查「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及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請本總處列席，至感榮幸，謹提出簡要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壹、有關繼續併案審查「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部分

有關繼續併案審查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部分，本總處意見同114年8月14日貴委員會第24次全體委員會議就「政務人員應否及如何遵守行政中立原則、行政機關於選舉罷免期間應為如何之宣導與落實」，及併案審查「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之書面報告內容。

貳、有關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下稱本草案）部分

據本草案提案說明，鑑於政務人員身為領導文官體系之核心角色，更應以身作則、恪遵行政中立原則。現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下稱中立法）以公務機關內之常務人員為主要規範對象，少數就憲法或法律明定須超出黨派立場、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政務人員始有準用，政務人員法之拘束，相關行為規範亦欠缺法制化，爰擬具本草案。本總處謹研提意見如下：

一、現行公務人員人事法規（例如：中立法、公務員服務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相關法規）對政務人員行政中立已有相關行為規範，謹說明如下：

(一)中立法相關行為規範：為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執行公正、政治中立，適度規範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銓敘部於98年制定中立法。除該法第18條規定，憲法或法律規定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政務人員為準用對象外，其他政務人員或民選首長等非中立法之適（準）用對象，如為公務人員之「長官」者，仍應遵守中立法第14條規定，不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中立法禁止之行為，違反規定者將依法辦理。

(二)公務員服務法（下稱服務法）相關行為規範：政務人員應遵守服務法規範，除不得違反第6條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7條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等相關規定外，亦應遵守第20條，有關公務員非因職務之需要，不得動用行政資源之規定。

(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相關行為規範：依選罷法第50條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不得從事任何與競選或罷免宣傳有關之活動。同法第104條之1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其代理人、受其指示之人違反第50條規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綜上，我國現行已透過中立法、服務法及選罷法等相關法律，規範政務人員行政中立事項。

二、至有關本草案之條文內容部分，謹研提意見如下：

(一)本草案第1條說明內容有關「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之文字，查109年6月10日總統公布修正公務員懲戒法及懲戒法院組織法，並經司法院令定自109年7月17日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更名為懲戒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委員職稱分別修正為院長、法官，爰本條相關說明文字建請配合修正。

(二)本草案第3條第1項第5款有關「經營營利事業或投資於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營利事業」；第6款有關「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營利事業而其所有股份總額超過該營利事業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之禁制事項，係參考原服務法第13條規定，因相關規定於111年6月22日修法後已有修正，為期執行一致，第5款及第6款規定部分建議按現行服務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及第5項文字修正。

(三)本草案第9條，有關第1項「長官不得要求政務人員及其所屬公務人員從事本法禁止之行為規定」。以本草案係為規範政務人員之行為基準，是否將「及其所屬公務人員」納入，建請審酌。

(四)本草案第12條第2項有關「政務人員違反本法時，如認有公務員懲戒法（下稱懲戒法）第2條所定情事之一者，其任職機關應於3個月內送請監察院調查」；第3項有關「政務人員違反本法而另涉及刑事責任者，任職機關應於6個月內向司法機關進行案件告發」之規定，考量如該政務人員為機關首長時，似難期待由其任職機關移送監察院或向司法機關告發；且查懲戒法第24條係規定「各院、部、會首長，省、直轄市、縣（市）行政首長或其他相當之主管機關首長，認為所屬公務員有第2條所定情事者，應由其機關備文敘明事由，連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而非由「任職機關」處理，爰有關機關首長違反本法部分，是否另為規範，建請審酌。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監察院書面資料：
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案
監察院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　貴委員會會議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深感榮幸，茲提出說明如下，敬請主席、各位委員惠予賜教。

一、本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依據憲法、憲法增修條文、監察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行使監察職權，亦包含政務人員。

(一)憲法第97條第2項規定：「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失職或違法情事，得提出糾舉案或彈劾案，如涉及刑事，應移送法院辦理。」。

(二)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監察院對於中央、地方公務人員及司法院、考試院人員之彈劾案，須經監察委員2人以上之提議，9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不受憲法第98條之限制。」「監察院對於監察院人員失職或違法之彈劾，適用憲法第95條、第97條第2項及前項之規定。」。

(三)監察法第6條規定：「監察委員對於公務人員認為有違法或失職之行為者，應經2人以上之提議向監察院提彈劾案。」第8條第1項規定：「彈劾案經提案委員外之監察委員9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成立後，監察院應即向懲戒機關提出之。彈劾案向懲戒機關提出後，於同一案件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經審查後，應送懲戒機關併案辦理。」第15條規定：「監察院認為被彈劾人員違法或失職之行為有涉及刑事或軍法者，除向懲戒機關提出外，並應逕送各該管司法或軍法機關依法辦理。」

(四)地方制度法第84條規定：「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適用公務員服務法；其行為有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情事者，準用政務人員之懲戒規定。」。

(五)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第9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一、免除職務。二、撤職。三、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四、休職。五、降級。六、減俸。七、罰款。八、記過。九、申誡。」、「第1項第4款、第5款及第8款之處分於政務人員不適用之。」；第24條第1項規定：「各院、部、會首長，省、直轄市、縣（市）行政首長或其他相當之主管機關首長，認為所屬公務員有第2條所定情事者，應由其機關備文敘明事由，連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但對於所屬薦任第9職等或相當於薦任第9職等以下之公務員，得逕送懲戒法院審理。」。

(六)是以，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違法或失職情事，依憲法、憲法增修條文、監察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得提出彈劾案。彈劾案經監察委員2人以上提議，並經提案委員以外之監察委員9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成立後，即向懲戒法院提出，現行法制對於監察職權行使對象亦包含政務人員，且政務人員適用之懲戒處分包括免除職務、撤職、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減俸、罰款、申誡等。

二、截至114年7月底止，本院第6屆監察委員審查成立之彈劾案，彈劾對象涉及政務人員計10案。

(一)本院第6屆監察委員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彈劾對象涉及政務人員之案件分別為109年1案、110年1案、111年1案、112年4案、113年1案及114年2案。

(二)上開彈劾政務人員個案情形摘述如下：

	項次
	彈劾案號
	政務人員
	懲戒結果

	1.
	109年劾字
第37號
	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石木欽
	111年度懲上字第2號判決：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

	2.
	110年劾字
第1號
	前高雄市政府新聞局局長丁允恭
	110年度澄上字第3號判決：撤職，並停止任用3年。

	3.
	111年劾字
第5號
	前最高行政法院院長林奇福
	112年度懲上字第6號判決：部分免議、部分不受懲戒。

	4.
	112年劾字
第6號
	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陳信瑜
	尚未判決

	5.
	112年劾字
第9號
	前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謝曉星
	尚未判決

	6.
	112年劾字
第20號
	前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陳凱凌
	112年度澄字第13號判決：本件免議。

	7.
	112年劾字
第23號
	前懲戒法院院長李伯道
	尚未判決

	8.
	113年劾字
第15號
	前外交部駐泰代表處大使莊碩漢
	113年度澄字第11號判決：撤職，並停止任用2年，併罰款新臺幣30萬元。

	9.
	114年劾字
第1號
	前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陳凱凌
	尚未判決

	10.
	114年劾字
第15號
	前懲戒法院院長李伯道
	尚未判決


三、綜上，本院係對於公務人員或機關涉有違失情事，認有調查必要且經詳細調查後，依職權行使彈劾、糾舉或糾正，以促其注意改善或追究違失人員之行政責任，現行法制對於監察職權行使對象已包含政務人員；另有關政務人員相關行為分際、權利義務等事項，現行相關法令亦有所規範，以資遵循。爰有關立法委員提案制定「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其立法目的係為建立政務人員行為準則與責任制度，本院尊重貴院委員提案權及審議結果。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先進指教，謝謝各位。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書面資料：
繼續審查「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等條文修正草案及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非常榮幸奉邀列席貴委員會繼續審查「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等條文修正草案，及審查「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在此先特別感謝大院各位委員多年來的支持與指教，使本會各項業務得以順利推展。

關於大院吳委員宗憲等17位委員，提案審查「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一案，本會無意見，並尊重貴委員會審查意見。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內政部書面資料：
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報告

貴委員會審查大院吳宗憲委員等17人所提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草案，謹將本部意見說明如次，敬請委員參考：

一、政務人員行為規範之建立涉及文官制度之法制設計與實務運作，是否立法本部尊重相關權責機關意見

我國文官制度將在政府機關任職之文官區分為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並依不同管道及方式延攬人才進入政府系統服務，分別扮演不同角色。針對政務人員行為規範是否立法予以管制，因涉及整體文官制度之法制設計與實務運作，本部尊重相關權責機關意見。

二、本法第2條是否納入依地方制度法進用之政務人員為適用對象，尊重大院審查決定

目前依地方制度法規定進用之政治性任命人員，包含直轄市副市長、副縣（市）長及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政務任用之一級單位主管與所屬一級機關首長，前開人員是否納入本法所稱政務人員之範圍，本部尊重大院審查決定。

三、本法第6條至第8條是否就政務人員以職權影響政治獻金之捐贈或動用行政資源助選等行為再予規範，尊重大院審查決定

(一)查政治獻金法第6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僱傭關係或其他生計上之利害，媒介或妨害政治獻金之捐贈。違反規定者，依同法第28條規定，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120萬元以下罰鍰，又公務員違反規定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次查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46條之1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0條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於總統、副總統、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不得從事任何與競選或罷免宣傳有關之活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1第1項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之1第1項並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其代理人、受其指示之人違反上開規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綜上，政務人員利用職務上權力妨礙政黨或擬參選人政治獻金之捐贈或動用行政資源助選等行為，現行法律之處罰規範尚屬明確，本草案是否再予規範，本部尊重大院審議結果。

以上報告，敬請各委員指教，謝謝！

中央選舉委員會書面資料：
「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貴委員會開會審查大院吳委員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本會應邀列席報告，至感榮幸。謹就前開草案有關選舉、罷免相關部分報告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第7條及第8條規定有關政務人員不得動用行政資源，印製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及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免，從事助選或影響他人投票權之行使等等。其立法目的，係為防止政務人員因參加政治活動而影響職務之執行，防免利用職權影響選舉罷免結果，自不得動用行政資源，參與政治活動，或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免從事助選，及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以期落實行政中立，維護政黨間之公平競爭，達成選舉、罷免結果之公正。

又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0條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不得從事任何與競選或罷免宣傳有關之活動。」違者，依同法第104條之1規定，得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立法目的亦係為防止各級機關首長或其代理人、受其指示之人等，利用職權或動用行政資源以影響選舉罷免結果。

行政體系應為人民而服務，行政資源亦應運用在公共利益上，其使用才具有正當性。政務人員依法行使公權力，掌握行政資源，應公平對待各政黨或公職候選人，不得有差別待遇，如以其職權為特定政黨或候選人之勝選，而動用或濫用行政資源，自影選舉結果的公平性，對於政黨公平競爭及公眾利益之維護，亦將造成莫大的傷害。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第7條及第8條明定政務人員不得動用行政資源，從事政治活動、助選或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有助於落實行政中立、選舉公平性及維護政黨間之公平競爭，本會就草案規範內容，並無不同意見。

至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內容，涉及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權責，本會尊重主管機關意見。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公平交易委員會書面資料：
審查吳委員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今日奉邀代表本會向　大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就吳委員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提出報告，深感榮幸。謹提出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查本會組織法第7條規定：「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第8條規定：「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並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復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18條規定：「憲法或法律規定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政務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

為確保本會政務人員行使職權客觀、超然，依法公正執行職務，確保政治中立，該等人員之行為規範係依前開相關規定辦理。是本草案將本會政務人員列入適用對象，並適用該法規定，本會尊重大院之決議。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謝謝！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書面資料：
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本會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審查委員吳宗憲等17人擬具「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案之審查會議，提出書面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下稱本草案）第11條第2項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下稱本會組織法）第6條規定可能產生適用疑義

本草案第11條第2項有關政務人員符合特定事由應主動辭職之規定，所列各款要件似未明確，且應由誰判斷是否符合，不無疑義。再者，本會組織法第6條規定本會委員有該條3款情形之一者（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該3款情形與本草案第11條第2項之事由有所重疊，如發生應主動辭職與得予以免職之事由，程序上應如何適用，又與獨立機關任期保障獨立性及合議制制度設計，亦有疑問。本項規定容有討論空間。

二、本草案有關政務人員須超出黨派、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要求，與本會組織法規定方向一致

本會組織法就本會委員獨立行使職權已有相關規定，如第4條第3項規定：「……委員中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第7條規定：「本會委員於擔任職務前三年，須未曾出任政黨專任職務、參與公職人員選舉或未曾出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有給職職務或顧問，亦須未曾出任由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所派任之有給職職務或顧問。……」第8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本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於任職期間應謹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參加政黨活動或擔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職務或顧問，並不得擔任通訊傳播事業或團體之任何專任或兼任職務。」同條第3項、第4項並定有委員離職後之旋轉門條款，對於政務人員之行為已有相關規定。

本會組織法上開規定與本草案有關政務人員須超出黨派、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及遵守本草案有關行政中立之規定方向一致，本會尊重委員之提案。

三、結語

本次立法提案有助於建立政務人員行為準則及責任制度，本會敬表尊重；惟本草案第11條第2項有關政務人員辭職之規定，與本會組織法第6條規定可能產生適用疑義，容有討論空間。本會期盼在建立政務人員行政中立之法制基礎下，能兼顧獨立機關政務人員適用之明確性，以維護獨立機關行使職權之專業性與獨立性。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法務部廉政署書面資料：
審查「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案

法務部廉政署書面意見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　　貴委員會審查「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案，法務部廉政署奉邀前來列席，深感榮幸，茲就本次會議提出意見說明如下，敬請委員指教：

一、本署尊重大院職權及法規主管機關意見

本署並非「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之主管機關，對於立法整體方向及草案條文內容，仍以大院審議及主管機關之專業見解為依據，本署予以尊重。

二、非本署主管法規，仍將督同政風機構協助機關落實推動，以維護機關公正形象

本署雖非「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草案」之主管機關，然基於維護政府公正形象及協助政務人員安心推動政務之責任，仍將督同各政風機構加強宣導該法之行為規範。期使政務人員充分理解行為分際，避免因疏忽而引發外界疑慮或損及機關形象，進而提升施政品質與民眾信任。

綜上，本署並非「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之主管機關，草案相關內容尊重大院及主管機關專業評估；而本法施行後，本署將督同各政風機構配合推動後續相關事宜，共同維護政務公正。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及各委員指教。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詢答。由於詢答後會接續進行法案的審查，所以依例本會委員詢答時間為6分鐘，必要時延長2分鐘，非本會委員為4分鐘，並不再延長；上午10點30分截止發言登記。

現在請登記第1位黃國昌委員進行詢答。

黃委員國昌：（9時16分）謝謝主席。在開始進行詢答以前，我大概有個會議程序上面的事項，可能是詢問，可能也是建議。因為剛剛聽到考試院秘書長報告說這個法律案其實考試院本來有準備，早就要送來審議了，結果行政院有意見，行政院搶著要當這個法的主管機關。如果行政院搶著要當這個法的主管機關，顯然行政院對這個法有非常強烈的意見。

既然行政院搶著要當主管機關，攸關本法的行政機關到底應該是由考試院還是行政院，我建議接下來處理法案的時候，請行政院派有代表權的人來，因為行政院搶著要當主管機關，那行政院就要來這邊把立場講清楚嘛！因為行政院搶著當主管機關，針對政務人員行為基準法，他們認為應該有發言的權利，看起來似乎也沒有排斥這個法有立法的必要，但是我們看到過去行政院，特別是行政院的政務官，從閣員到次長，剛剛我聽秘書長講，還有考試院的書面報告說公務員服務法裡面有一些規範，政務人員也有遵守，譬如其中服務法所定應該謹慎發言，那我就看不懂啦！如果這個法對政務人員有適用的話，過去這段時間，行政院的這些閣員有謹慎發言嗎？可以指著在野黨的立委說你吃臺灣米做中國鬼嗎？可以在臉書上面說726大罷免沒有成功，要繼續剿匪嗎？這是哪門子謹慎發言啊？這種問題要考試院回答，他們也很尷尬，不敢得罪當道，等一下我如果上來是問這種問題，只是讓考試院尷尬，他們不敢得罪當道嘛！有辦法回答這種問題的，恐怕可能要請現在賴著不下臺的卓榮泰，由行政院派一個有代表權的來，不然這個法案要怎麼審？光主管機關就吵不完了，這個是我在針對這個法案要進行實質審查以前給召委的建議。如果今天要進行實質逐條的審查，我也支持。
等一下是不是請議事人員……等一下法案進行逐條的時候，請卓榮泰趕快派一個代表來，謝謝主席。

主席：跟黃委員報告，有關這部分其實我之前有思考過，我也知道行政院突然希望能當主管機關。我自己思考過幾個問題，我還是相信我國有權力分立，雖然現在在實務上看起來我國權力分立似乎是一個幌子，完全違反孟德斯鳩的概念。當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結合的時候，帶來的就是專制，這是孟德斯鳩講的。專制的原理是什麼？就是恐怖，而臺灣就是走向這樣，但我還是相信我們可能還是有權力分立！依照現在的制度，我們公務員……

王委員義川：這是在聊天吧？

主席：不是！我在回答問題！王委員，我在回答，我剛才有說跟黃委員報告。你還沒進來之前，他已經說是會議詢問，所以我現在回答他，王委員，請不要干擾議事，謝謝。我也很尊重你的。

羅委員智強：尊重主席啦！

主席：我很尊重王委員。

王委員義川：你們要聊天……

主席：王委員，我很尊重你……

王委員義川：你在講你的意見……

主席：我在回答他問題，我回答他問題要經過你同意嗎？王委員，請問一下，我回答其他委員的問題需要王委員你這位大人同意嗎？我跟你講……

王委員義川：都這樣！你說講幾分鐘，每次他都講幾分鐘……
羅委員智強：你去選召委啦！你去選召委啦！

王委員義川：昨天說6分鐘，結果講了幾分鐘？你自己講6分鐘……

主席：王委員，如果你要這樣子要求我們開會時，每一個人時間到都停止發言，請你問問陳培瑜、吳思瑤，我是不是都讓大家講完？

王委員義川：講幾分鐘？

主席：我是不是都讓大家儘量講完？

羅委員智強：王義川，你夠了沒有？尊重主席！

主席：除非今天的會議時間拖太長……

羅委員智強：王義川，請你尊重主席！

主席：王委員，如果你不懂議事規則，請回去把議事規則搞清楚！

王委員義川：你昨天說一個人講6分鐘，他講幾分鐘？你講幾分鐘？

羅委員智強：王義川，你去約束……你們民進黨的人也有逾時，好不好？

主席：你要不要去看看貴黨的陳培瑜委員、吳思瑤委員，我沒有干擾他們？我都讓他們把話講完……

王委員義川：一個人只能講6分鐘，你不用講……

主席：我跟你講，各委員會有各委員會作法……

羅委員智強：你去改內規啊！

王委員義川：你就直接開罵……

主席：我跟你講，你去當民進黨的召委，你來主持會議！你下個會期就當召委，好不好？

王委員義川：都聽你的啦！

主席：我跟你講，在這邊跟你吵架是拉低我們自己的格調，不用在國會吵架給全國人民看，這是拉低我們的格調！

王委員義川：你們兩個都拉低格調啦！

主席：但是我跟你說，王委員，今天黃委員在議事詢問，所以我回答他的問題；如果你等一下有問題要問我，請你到臺上來！你到臺上來之後，我也會回答你的問題，其他就不用多說了！不管你講什麼，今天會議是我主持。如果你對議事的主持這麼有興趣，麻煩你當下一任召委，你來制止我們講話，我OK，我沒有意見。至於今天在這邊，各委員會有各委員會的作法，從這屆（第11屆）第1會期到現在，我主持了三個會期，我是不是都儘量讓大家講完？雖然我們規定講8分鐘，這是訓示規定，但各委員會有不同的文化，有的文化是8分鐘一到，立刻關掉麥克風。但是本委員會，包括莊瑞雄委員在主持，都是儘量讓大家講完，除非真的講太長了，我們才會制止！你可以去看過去的VOD是不是都這樣？這部分我不會騙你，我不會因為面對黃國昌就讓他講到高興，面對陳培瑜就不讓他講！你可以去看看過去我主持會議是不是都是這樣公平？如果等一下你對會議有什麼問題，歡迎你到前面來問。王委員，基本上我對你是很尊重的，一直以來我對你都很尊重。我們不要在這邊吵架給全國人民看，我覺得這真的不好，真的降低國會議員彼此的格調，好不好？王委員，不好意思，就這樣。

黃委員，我要回答你的問題。你剛剛說要請行政院派人來，為什麼我今天沒有請行政院來？雖然行政院有說要當主管機關。過往我們所看到的，不管是公務員服務法或一些懲戒事項，或公務員中立法等等，主管機關是考試院，而非行政院。我認為考慮到體例上的一貫，應該還是由考試院來，這就是為什麼我今天沒有請行政院派人來的主要原因。當然，我們在審查法條時，如果行政院要求要擔任主管機關的話，未來審查時我們可能就會請行政院派人過來。

第二個，如果今天由行政院擔任主管機關的話，我擔心會球員兼裁判，所以我剛才會提到還是相信權力分立這句話。各位不要直接說我在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從頭到尾都是在回答黃國昌委員的問題！為什麼今天沒有叫行政院來？行政院明明說要當主管機關。我在這邊向各位報告，我還是相信臺灣有權力分立！在權力分立之下，考試院跟行政院是一樣大的，考試院並沒有低於行政院。目前主管機關有考試院，所以我今天才會請考試院來，這是就憲政制度上面的說明，絕對不是要跟大家吵架。如果你們覺得我對於我國的憲政制度，或對五權分立有誤解的話，歡迎來打臉我，我對法律的論述一直都是這樣，我也很尊重不同意見的人。

以上是我對黃國昌委員的回答，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尊重召委的安排。不過行政院搶著當主管機關到底是真的有要立法，還是在阻礙立法？沒有關係，我們在審法案的時候繼續看下去。

主席：黃委員要找哪一位？

黃委員國昌：現在是不是有請考試院？

主席：麻煩請考試院。

黃委員國昌：考試院秘書長，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因為我有點擔心，還是你先休息，請次長上來就好。

主席：麻煩懷次長。

懷次長敍：委員早。
黃委員國昌：次長好。上一次質詢你的時候我有問，有警消跟我投訴，他們一直有得到消息，本院三讀通過的法律，針對提高警消所得替代率，相關部門能拖就拖、能混就混，擺明就是沒有要發。為什麼我上次質詢時會特別問這個問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修法已經三讀通過，總統已經公布了，因此就作業時間，我不斷關心到底什麼時候會處理？上一次你給我的回答是12月以前你們會依法執行，因為現在有很多事情在忙，什麼電腦系統在調整之類的。但我現在已經有一點看不太清楚了，因為行政院連預算都沒有編！如果連預算都沒有編，12月底以前要怎麼依法執行？你當初就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故意裝不知道在騙我嗎？還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懷次長敍：這個我不會知道！預算編列是依照憲法規定，這……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我們一條一條來。你上次回給我的書面說明提到，相關的執行作業本部、內政部及有關機關已經在4月29號、5月16號、28號、6月25號及30號召開五次研商會議，就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確立法制適用原則。既然是確立法制適用原則，那麼這五次開會的法制適用原則有說不發嗎？

懷次長敍：沒有，我們談的是……
黃委員國昌：從來沒有說不發？

懷次長敍：講的是怎麼樣分工、怎麼樣來做……
黃委員國昌：內政部有沒有說不發？

懷次長敍：沒有，會上我們討論的……
黃委員國昌：其他的有關機關有哪些？

懷次長敍：海巡署、警察大學、消防署……
黃委員國昌：大家都說要發？

懷次長敍：我們在會上就是討論我們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

黃委員國昌：是啊！但現在問題來了，根本沒有編預算要怎麼發？這就是我的問題啊！法律生效通過了以後，我們依法論法，我不跟你談政治，我依法論法。退休警消依照三讀生效通過以後的法律，對於國家是不是產生公法上的金錢請求權？是還是不是？

懷次長敍：是。
黃委員國昌：是嗎？國家公法上的金錢請求權會因為政府有沒有編預算而受到影響嗎？會不會？

懷次長敍：跟委員報告，有沒有編預算……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請你針對我的問題回答，時間有限。

懷次長敍：但是那個預算，我的理解、就我有限的理解，預算支出也要有經過預算程序通過的名目跟相關規範。

黃委員國昌：名目不就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你剛剛也講了，這是法律義務支出，是退休警消對國家公法上的金錢請求權，所以我剛剛問你的問題請你不要迴避！

懷次長敍：但是那一條上面有……
黃委員國昌：不好意思，請你針對我的問題回答。

懷次長敍：我說明一下。那一條上面有講到，因此額外增加的要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黃委員國昌：當然！

懷次長敍：對啊！
黃委員國昌：法制作業上本來就是如此。我現在問你的是，公務人員對國家公法上的金錢請求權會因為國家有沒有編預算而受到影響嗎？這是基本的法律問題，大二上過行政法的人都知道耶，不敢回答喔？

懷次長敍：我們部裡面的立場就是……
黃委員國昌：現在連考試院都看著上意在辦事喔？

懷次長敍：我跟委員報告，我們部裡面的立場就是把我們該做的、該審查的，就如同……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你們現在電腦作業什麼時候會做完？

懷次長敍：我們應該在10月左右就可以……因為我們現在已經……

黃委員國昌：什麼時候會做完？做完了以後，要不要按照你們部裡面的……

懷次長敍：大概10月左右。
黃委員國昌：我先講你們部裡面的就好了，你們部裡面做完以後，要不要針對重新核定的退休金寄發通知給所有的警消？要還是不要？

懷次長敍：要，這個我們會……
黃委員國昌：什麼時候會發？

懷次長敍：這個部分就誠如在22號答復您的，我們會在12月底以前把它完成，上一次我也是這樣跟您報告。

黃委員國昌：好，記得12月底以前，該給人家的通知要通知，可以嗎？不會因為說現在沒有編預算，賴清德跟卓榮泰說不給就不發通知，這個通知很重要，因為這些退休的警消到時候拿到通知了以後才知道，接下來如果要透過行政訴訟的方式要求國家履行這個公法上的金錢請求權，才知道計算的金額是多少、訴之聲明要怎麼寫，所以站在考試院的立場，不應該被政治所左右，依法你們要核發給人家的通知，依照警察人員人事條例重新核定的退休金應該要多少錢，這個通知就會發出去，對不對？

懷次長敍：對，我們部裡面做我們部裡面要做的事情。
黃委員國昌：什麼時候可以發完？

懷次長敍：我們就跟您報告，12月底以前我們會……
黃委員國昌：好，12月底以前把它發完。

下一個問題，國發基金不當投資，我上次一直在追，這個莫名其妙，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事？一個決定拿納稅人的錢去投資的人，結果做了會議主席投資完了以後，自己跑去那家被投資的公司當董事，我的老天啊！這明顯違反旋轉門條款，我開始追這件事情的時候，結果國發會給我回文說「依照銓敘部回復並重申該部八十五年函釋，有關旋轉門條款規定所稱職務直接相關……」，什麼職務直接相關？避免權力濫用嘛！你職務直接相關的，我現在代表國發基金，我是執行秘書，我還擔任這個審查委員會的主席，我決定要投資這家公司，結果我跑去這家公司當董事，這當然是跟職務直接相關，這當然是跟職務直接相關！你甚至不用念法律系，甚至不用念一般行政，你隨便問一個有公民素養的高中生就知道這絕對職務直接相關，結果國發會說我們有發函給銓敘部，銓敘部給我們的回復說，必須要各該營利事業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者是離職前具有營建或採購業務相關關係。現在問題來了，公務人員服務法的職務直接相關，什麼時候給銓敘部這樣的權限，透過你們的函釋把範圍限縮掉，脫逸法律規範之本旨？你要不要說明一下，現在是什麼？官官相護嗎？

懷次長敍：我跟委員報告，這個服務法的旋轉門條款，就是當時的服務法第十三條。因為當初第十三條通過的文字，在考試院院會有針對這個部分未來在執行應該如何執行，有做過一個更精準的、具體怎麼樣去處理。民國85年這個函釋就是根據當時銓敘部報給考試院的說明資料所做的。因為違反服務法，基本上它有兩個效果，一個是他可能會被……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先不用講效果，我們先回到法條構成文字。為什麼銓敘部把職務直接相關限縮到這種程度？這是我現在的問題。

懷次長敍：因為在85年通過這個法律的時候，大家認為到底這個條文應該怎麼去執行……

黃委員國昌：不是，那我就直接問你，今天我是國發基金的執行秘書，這個投資會議我當主席，通過了以後，我跑去被投資的公司當董事，這個是不是職務直接相關？

懷次長敍：我跟委員報告，因為他是否職務相關會產生後面的法律效果，這是由法院來決定，因為後面會有將近兩年的徒刑跟100萬元的罰金。

黃委員國昌：不是，根本不會！按照你們現在做的方式……

懷次長敍：這個有沒有違反，要由法院來確定。
黃委員國昌：不會由法院決定，為什麼不會由法院決定？國發會就擋在前面啦！用銓敘部的函釋當靠山，說依照銓敘部的函釋，這個沒有違反旋轉門條款，接下來就不會發動下一步的法律程序。

我直接給你看例子，這有沒有違反旋轉門條款？臺中市工務局局長離職以後三年內跑去一家營造廠當總經理，這有沒有違反旋轉門條款？你就本於考試院剛剛的函釋回答我這個問題就好了，有還是沒有？

懷次長敍：這個還要看他……因為我記得我們85年那個函釋，還有包括有採購關係、營建關係都是。

黃委員國昌：是、是、是。

懷次長敍：所以這個案子要看……
黃委員國昌：他沒有採購關係，也沒有營造關係。

懷次長敍：這個要看當年他跟他之間是不是有這個……這個是個案，我沒有辦法回應這個問題。

黃委員國昌：沒有，我現在就跟你講沒有，這樣子有沒有違反旋轉門條款？按你們的函釋，沒有違反旋轉門條款，為什麼？因為所有公司的主管機關都是經濟部，我只要不要任職經濟部就好了。所有公司的主管機關都是經濟部，公司法規定的很清楚，那代表什麼？按照你們這個函釋，只要不是任職經濟部或者是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局的，通通不會違反旋轉門條款。我跟他不要有採購，不要有營造的關係，但我可以跟他有什麼？我可以事後去他公司當總經理、當董事長，通通都不會違反旋轉門條款啊！我為什麼提這個案子？當初這個人在法院接受審判的時候，他就說依照考試院的函釋，他不是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在工務局，不是在經濟局耶。而且第二個，這家公司跟他任職的臺中市政府沒有採購關係，也沒有營造關係，所以沒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百分之一百就是用你們考試院的函釋來當擋箭牌，百分之一百就是用你們考試院的函釋來當擋箭牌，結果當擋箭牌最後的結果是什麼？我一個字都沒改，當初他在法院的時候就是用這個當擋箭牌，最後的結果是被法官打槍，有罪確定！被法官打槍，有罪確定，胡說八道，把大家當笨蛋。這不是跟職務直接相關，什麼是跟職務直接相關？

懷次長敍：但這個是法院要認定，這不是我們部裡面可以認定的……

黃委員國昌：是，現在就出現問題了，為什麼考試院做了函釋，就法律應該有的解釋，什麼叫函釋？法律應該有什麼解釋？做正確的解釋，你們的解釋被法院打臉了，85年，恐龍時代的函釋到2025年繼續用，而且用來包庇什麼？用來包庇綠友友！這個函釋要不要回去重新檢討？法院的判決都打臉你們的函釋了，這個函釋要不要回去重新檢討？這個函釋現在被拿來幹嘛？被拿來在國發基金裡面胡搞瞎搞的人當擋箭牌。國發基金投資的對象、投資的每一家公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全部都是經濟部，絕對都不是國發會。哇！真的是見獵心喜、喜出望外，國發會愛怎麼搞就怎麼搞，因為這些公司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都是經濟部，不是國發會，所以按照考試院的函釋，這個都不是跟職務直接相關，考試院要不要回去重新檢討一下？很丟臉！85年的函釋被法院打臉了，到2025年不改，繼續被拿來包庇，被這些胡搞瞎搞的官員當作擋箭牌，考試院很閒嗎？還是考試院太忙了？這麼重要的函釋，被法院判決打臉，現在繼續被拿來當擋箭牌，考試院針對這個函釋要不要回去重新檢討？

懷次長敍：我跟委員報告，每個違反服務法的、被法院判決都是有很……法院都有很細的調查，這中間都有一些證據或什麼來推論……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事實我們沒有爭執……

懷次長敍：作為考試院的部分，我們從未就個案認定他有沒有違反服務法……

黃委員國昌：現在我在跟你講的是法律解釋的問題，請你不要把法律解釋的問題又把它拉到事實認定的問題，這個事實很清楚了。這個事實非常清楚，事實認定一點問題都沒有，唯一有的問題是什麼？法律解釋，而這個莫名其妙的法律解釋是哪裡來的？就是從考試院來的，我有說錯嗎？

懷次長敍：所以我們要尊重法院的判決。
黃委員國昌：當然要尊重法院的判決，所以我才叫你回去改函釋，這個函釋被法院打臉了，你又說要尊重法院判決，又在那邊繼續拗，這個函釋要不要回去重新檢討？要還是不要？要不要回去重新檢討？要還是不要？

懷次長敍：我們可以再重新檢討看一下這個個案到底是什麼狀況……

黃委員國昌：好，沒有關係，召委站起來了，回去重新檢討，你不用去看個案，直接看你自己在法院的判決裡面被打臉的法律見解就好，丟人現眼啊！85年的函釋到2025年變成在國發基金胡搞瞎搞的人的擋箭牌，莫名其妙！我對考試院本來還有一點尊重，如果今天考試院要幫這種在國發基金胡搞瞎搞的人築起防火牆，我直接跟你們講這件事情絕對沒完沒了，國發基金是納稅人的錢，不是民進黨的黨庫！可以這樣搞？檢討要多少時間？一個月夠不夠？檢討函釋就好了啦！

懷次長敍：因為這個當初是考試院的決議，我們沒辦法來說明……

黃委員國昌：好，沒關係，請秘書長。檢討要多少時間，一個月夠不夠？

劉秘書長建忻：委員，讓我們回去研究一下，我想85年的函釋是不是有當時的思考範圍……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你們需要多少時間？會後書面回復給我，我不是要你回復答案，回復給我你們研究這個函釋需要多少時間。今天下班以前回復給我，可以嗎？

劉秘書長建忻：好，沒問題。

黃委員國昌：好，謝謝。

劉秘書長建忻：謝謝委員。

主席：謝謝。

下一位請羅智強委員發言。

羅委員智強：（9時41分）有請銓敘部懷次長。

主席：麻煩懷次長。

羅委員智強：因為建忻兄……我想還是先請次長好了。

懷次長敍：委員早。
羅委員智強：次長，我剛聽你講話，拳頭都硬起來了啦！我本來真的對考試院很尊敬的。請問今天考試院、銓敘部是不是警消、公教人員最大的靠山，是不是？你告訴我。

懷次長敍：我們是依法行政，一定會照規定來處理。
羅委員智強：是不是嘛？連你要當警消、軍人、公教人員的靠山，這句話都講不出口，我為什麼今天很生氣？站在這個地方，我跟吳宗憲委員、翁曉玲委員跟黃國昌委員，一路挺警消、挺軍人，挺了一整年終於通過警消的人事條例、提高退休警消的退休保障、提高軍人的待遇。羅智強挺警消、挺軍人，結果民進黨卓榮泰、賴清德踩警消、踩軍人，竟然不編預算，你還在這邊護航，考試院不講話我沒有意見啦！我知道你為難。我為什麼今天很火大？是因為你考試院竟然在這邊護航，你還當什麼次長啊！

懷次長敍：跟委員報告，我們沒有護航，我剛剛只是說明……
羅委員智強：我告訴你，你不用講話，先聽我講完再講。你就是好好守住你的本分。今天公祭，明天忘記，民進黨就這樣啊！有警消今天為了捍衛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犧牲生命的時候，賴清德、卓榮泰去公祭哀悼、哀傷啊！隔天就砍你預算，請問警消到底得罪賴清德什麼，需要這樣對待警消嗎？你不要怪我生氣，我跟你講，為自己的事我沒那麼生氣，今天我生氣的是賴清德跟卓榮泰踩警消、踩軍人，我告訴你那是賴清德自己政治要負責啦！我也在這邊呼籲所有警消跟軍人袍澤們，你看看今天一路上羅智強、國民黨，我們是怎麼挺警消、挺軍人的？我們浴血奮戰了一整年終於爭取到待遇的提高、合理的提高，賴清德跟你說：抱歉，你們不值得啊！坐在底下的王義川有辦法抗議我們的主席，但是他跟所有民進黨的立委一路投反對票到底，陪著賴清德一起踩警消、踩軍人，也有你王義川一份啦！所以我要跟你講，我在底下為什麼那麼生氣？我聽到受不了啦！

現在問你第二個問題，我想請教，你總知道中華民國有哪5個民選總統吧？

懷次長敍：知道。
羅委員智強：告訴大家。

懷次長敍：李登輝總統、陳水扁總統、馬英九總統、蔡英文總統、賴清德總統。

羅委員智強：我請問這5位總統，哪一位總統最優秀？在他上任第一年發動全國性大罷免，來清算、追殺、殲滅在野黨。

懷次長敍：這跟我們部裡面的業務無關。
羅委員智強：沒關係，我現在要講的後面就有關係了，就是賴清德。為了貫徹大罷免，各種行政不中立的鬼故事全部出籠。我再請問你今天有哪一任總統的行政團隊，為了罷免下鄉宣講，直接痛批在野黨說這叫輪迴、在野黨撒野，跟著罷團一起搞罷免，是哪一位偉大的行政院院長做到了這舉世無雙的成就？你告訴我跟你的業務無關。跟你的業務有關！這行政不中立就是卓榮泰，你還跟我講無關？就是卓榮泰。

我要跟你講，懷次長，今天我對你很失望！你身為銓敘部的官員，腦袋當中有兩件事做到，你就100分。第一個，站在警消跟公務人員的身旁、當他們的後盾，我沒有要你講出忤逆、清算賴清德的話，但你起碼要有些微次長的風骨、道德、勇氣去捍衛警消、捍衛軍人，我今天沒有看到這個風骨。第二個，你要謹守對行政中立永遠堅貞的支持，今天我也沒看到。那我要告訴你，你今天最該學習的官員是誰，你知道是誰嗎？我告訴你，你最該學習的官員叫邱泰源，我今天對邱泰源是非常肯定，為什麼？我講一件事情，當時整個民進黨的部會都在造謠，劉世芳帶頭造謠在野黨刪租屋津貼，今天宗憲召委、宗憲主席已經怒到去告了，請問有這件事嗎？你不知道，對不對？

內政部的代表上來，時間暫停。在野黨有刪租屋津貼嗎？有沒有？

簡專門委員鈺珒：報告委員，因為這個跟受派來貴委員會列席的質詢事項不同，不好意思。

羅委員智強：我告訴你，部長都已經承認說錯話了，但是沒有用啦！造謠威力全部下去了，就是這種造謠官員。次長，造謠是行政中立嗎？

懷次長敍：行政中立法上面對這個部分……
羅委員智強：有啦！大法官都告訴你，這也答不出來，憲法常識，大法官跟你講官員說謊，天經地義，官員說謊不用負責啊！你是銓敘部次長都不知道大法官的憲法判決，大法官就跟你講官員說謊沒事嘛！當然就說謊啊！我拉回來問你，你知道為什麼我推崇邱泰源嗎？因為當時我在被罷免的時候，突然一堆罷團在發文宣、在網路上說羅智強刪長照預算，要罷免這種不尊重長輩的人，還罵我爸媽耶！還在網路上罵我、攻擊我父母親，我怒到不行。我來質詢邱泰源的時候，我問部長，我說：請問邱部長，衛福部的預算今年比去年多多少？部長跟我講多306億，他超級清楚數字的，我就問他：長照預算我們有刪嗎？部長直接跟我講：沒有刪，比去年更多！學學邱泰源啦！最行政中立的官員就要下臺了，真的不要學、也不能學，學完就下臺了。只有他沒有造謠，甚至直面出來駁斥謠言，這就是官員的風骨啊！條條樁樁都跟行政中立有關啊！

我再問，來，中選會上來，中選會麻煩一下，謝謝。中選會這個單位有多少年歷史？

江主任美芳：應該有二十幾年。

羅委員智強：你不知道，其實我也不是很確定，有多少任主委？

江主任美芳：歷任主委，抱歉，這個部分……

羅委員智強：你也不知道，沒關係，有一樣你一定知道，中選會這漫長的歷史跟這麼多的主委當中，哪一個主委跟你講，在選舉罷免期間喊告急、搶救是違反選罷法的，哪一位主委說的？

江主任美芳：報告委員，因為我是……

羅委員智強：我告訴你，不管你是中選會哪個部門的人員，我不為難你，這就是李進勇講的。請問你，選舉罷免期間，只要不是投票日當天喊告急、喊搶救，請問違反什麼選罷法？

江主任美芳：這部分是不是方便我請相關業務單位的代表……

羅委員智強：我告訴你，沒有啦！就這麼簡單啦！

來，我再請教一下勞動部，哪一位偉大的部長上班時間發文挺罷免？你也不知道？不方便回答？

葉副組長錦堂：報告委員，對，是的。

羅委員智強：你是不方便回答，而不是不知道，你當然知道，不為難你，就是洪申翰啊！好中立的行政啊！我就要回頭問次長，我要告訴你今天為什麼要立法、修法，因為就是太扯、太離譜了。最後還是一句話，我希望你牢牢記在心上，你的這一條命是誰在保障，你知道嗎？我們在座所有人的命是誰在保障，你知道嗎？誰在保障，你告訴我？

懷次長敍：全國人民一起啊！
羅委員智強：全國人民一起？誰守在治安的前線、火災的前線、保護我們的生命安全？是誰？

懷次長敍：就警察跟消防。
羅委員智強：答對了！誰捍守我們國家、國土，防衛、阻止外敵侵犯、保家衛民的是誰？

懷次長敍：國軍。
羅委員智強：你想清楚我們的命就是警消跟國軍在保的，你再想清楚，你要不要再幫今天踩警消、踩軍人的總統背書？想清楚，謝謝你。

懷次長敍：我跟委員報告，給我10秒鐘就好，我剛剛已經跟委員報告過，第三十五條我們是繼續在執行，該做的我們都會做，沒有說沒有做。

羅委員智強：來、來，沒關係，行政院不編預算，你給我一個回答。不編預算，請問怎麼做？

懷次長敍：我們做我們部裡面該做的事……
羅委員智強：你看你還要解釋，多給你10秒鐘，只是讓你自己打臉自己而已。你剛剛回答黃國昌就讓我坐在底下拳頭都硬了，因為我真的沒有想到你會這樣回答啦！你甚至今天可以說：抱歉，我不敢回答。我都原諒你，剛剛後面的人都不敢回答，我有為難他們嗎？我沒有，起碼他們沒護航啊！你今天站在這個地方，作為公務人員最重要的靠山，我給你時間回應，你還是自我打臉啊！

懷次長敍：但是我跟委員……
羅委員智強：救救你啦！可以了啦！謝謝。

主席：謝謝。

接下來先請翁曉玲委員代理主席。

主席（翁委員曉玲代）：有請吳宗憲委員質詢。

吳委員宗憲：（9時55分）麻煩銓敘部次長，還有副人事長先上臺，待會兒也會請教秘書長，但秘書長先等一下。

懷次長敍：委員早。
吳委員宗憲：各位早安，辛苦了。我想先請教次長，懷次長，你是基層公務員出身的嗎？

懷次長敍：是的，從委任公務員開始做起。
吳委員宗憲：好，我有聽您講過。我想請問一下，您有當過常任文官，也有擔任過政務官，對不對？

懷次長敍：是。
吳委員宗憲：我請問一下，依照現在的公務員服務法，政務人員到底須不須依法行政？

懷次長敍：要。
吳委員宗憲：我想依法行政是公務員的基本要求，所以才會寫在公務員服務法的第一條。我請問一下依法行政的這個法，指的是不是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的法律，公務員就有遵守的義務？

懷次長敍：是，就是他執行業務的時候，假設有些作用法規或在法體系裡面內部的行政規則、行政命令等等，如果有明文規定，他就應該要照規定來執行。

吳委員宗憲：好、好。今天監察院有派人來嗎？我請問一下，但是我不知道這個部分跟你的業務有沒有關係，我想請問監察院，政務官一樣受公務員懲戒法的規範，對不對？

黃處長奕元：是。

吳委員宗憲：如果政務人員不依法行政，發生公務員懲戒法第二條情事的時候，是不是照樣要送懲戒？

黃處長奕元：是。

吳委員宗憲：我再請問一下，依據公務員懲戒法第二十四條，如果是院長、部長發現公務員有第二條所訂情事的時候，這時候應由他的機關具備文件、敘明事由，然後連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如果今天犯錯的是院長或部長的話，要誰送？

黃處長奕元：這個部分，如果在本院的話，我們有紀律委員會，所以紀律委員會就會去審查。

吳委員宗憲：我知道監察委員是紀律委員會，沒有錯。我現在請教是說，因為懲罪法第二十四條是說院長、部長發現所屬公務員有這些問題的時候要送，我想請教一下，如果今天違法的是院長或部長的話，應該是誰送？還是自己送自己？好，沒關係，這是不是沒辦法回答？

黃處長奕元：這個可能要請懲戒法的主管機關……

吳委員宗憲：沒關係，今天沒有辦法回答，這樣我瞭解了。現在發現了一個問題，我們本來認為依法行政是國家，最該有的基本，尤其是行政機關，但是今天從剛剛看到幾位委員的質詢，發現一件事情，在我國三讀通過的法律，行政院可以帶頭不執行。我再講一次，三讀通過的法律，而且還沒有被大法官宣告違憲，或視為暫時處分要求這個東西不可以做之前，行政院可以違憲、違法的不執行。請問一下，監察院有沒有看到這個問題？

黃處長奕元：這個部分可能還是要確實的去認定，到底是不是有這樣子的狀況……

吳委員宗憲：好，這樣等於還是沒有回答。其實我剛剛一開始就有講到，現在現代化國家都有權力分立的概念，不管是三權分立還是五權分立，就是怕國家走向專制跟集權，所以不希望由行政權把司法權，或行政權把立法權都包括在裡面了，所有三權分立國家都有這個概念。我們今天看到的是行政權好像直接把所有權都包括在裡面了，照理說，行政權不能夠不執行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他沒有權力選擇他愛做不做，他只有義務去遵守已經通過的法律，但是今天行政院院長跟我國的總統直接出來告訴大家，三讀通過的法律，我也懶得管！我等釋憲結果出來，我再決定要不要做！這不就是一個最基本違法的ABC就出來了嗎？我想全國的法律學者不會有人認同總統跟行政院長這句話，請問監察院哪裡去了？如果監察權覺得自己還是監察院，貴院總是來這邊跟我們說監察院有存在的必要，但是當事情發生的時候，監察院卻永遠看不到人，這是我對於監察院一直以來無法理解的部分。

我再跟各位報告，任何一個法律在被大法官宣告違憲之前，它就是一個有效的法律，在被大法官要求暫停使用之前就必須要執行，並沒有提出聲請或提出釋憲就可以不做的，行政院從來沒有這種權力！各國也沒有這樣的制度！這制度會出現在哪裡？就是專制國家，總統或行政院院長一個人說了算的國家才會這樣。今天行政院長及我國總統完美詮釋了我們是一個專制國家，才會有法律三讀通過之後，行政權可以說不執行的，然後還有更荒謬的，也是從官員口中講出來的，說如果這些警消的錢編下去以後，改天大法官宣告違憲，那我怎麼辦？我怎麼追回來？我不就違憲了？這更胡說八道！任何一個法律在被宣告違憲的那一天之前，任何作為都叫做合法行為，只有從被宣告違憲那一天開始，這條法律不能用。這是所有法律人、法律學者都知道的ABC，結果今天在我國，竟然有行政官員出來說，如果我發了，大法官說我違憲怎麼辦？沒有怎麼辦，你就必須要依法行政。我想我今天講這個東西完全是大一法律系學生最基本都懂的東西，但在我國，總統、行政院院長可以帶頭出來騙全體國人，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覺得行政院的作為，立法院本來應該要予以監督的原因，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立法委員爭相護航，這個叫做民主國家嗎？不是吧？這個叫做專制國家耶。民進黨在野的時候也是扮演好監督的角色，民進黨在野的時候對於國民黨執政的多加批判，就是盡了他的所有責任，我們都非常的敬佩民進黨在野時候的作為，但當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卻不允許在野黨對他加以監督，越走越回去了，把臺灣帶回專制的時代，這我沒有辦法接受。我在這邊跟各位說，不管剛剛羅智強委員或黃國昌委員所提到的警消人員加薪，我再說一次，三讀通過的法律在被大法官宣告違憲之前，它就是一個有效的法律，不管行政院有沒有提出釋憲、有沒有提出暫時處分的聲請，只要法官還沒有下裁定或判決之前，你就必須要履行，那在這個地方的履行跟執行是什麼？就是編列預算！第二個，絕對不存在這些官員所說的，如果發了，改天大法官宣告違憲之後，這些錢怎麼辦？也沒有那種事，因為我國的制度及全世界的制度都一樣，在法律被宣告違憲之前的所有作為都是合法作為，不存在要不要把錢追回的問題，也不存在之前發錢是違憲的問題。我國有非常多的法律曾經被宣告違憲，但是它在違憲之前，法官所有依法的判決都不會存在冤獄賠償等等的事由，這個是法律ABC，請這些政客們！請這些行政院的高官們！不要出來騙全體國人。我跟你講，這個國家念法律的人很多，各大學法律通識課程也有，如果你們以為騙一騙國人，國人就會被騙，這次罷免就不會搞得這麼難看。我看到今天早上的民調，總統的滿意度還有行政院院長的滿意度已經低到我覺得不可思議的程度了，國人沒有那麼好騙，我覺得該做的事，我們必須依法來行政。

剛剛一開始我發言的時候提到孟德斯鳩，其實孟德斯鳩還有一句話很重要，他說真正的自由是法律底下的自由，也就是人在爭取自由的時候，我們只能爭取法律之下的自由，而不是超越法律的自由，這是西方三權分立之父孟德斯鳩所說的話，這在我國也適用，怎麼會現在從行政院院長、總統帶頭在那邊造謠、騙人、說謊、毀憲亂政？每一個我都可以講出條文及依據，但是這些政客們、這些高官們永遠講不出依據，只在那邊胡說八道！我想憲判9號，如果你們去看一下內容，也是打臉了這次的卓院長，該判決提到行政院跟立法院根據憲法所應負的政治責任，其實最終是對民意負責；最近臺大教授顏厥安也提到，卓榮泰如果不下臺，首先被打臉的是憲法法庭。我只是引述他們的話，我想要跟各位報告，我覺得這段時間國家整個荒謬，整個國家行政機關為了搞所謂的大罷免，部會首長、院長、總統出來不停的造謠，那個什麼「團結十講」裡面錯誤百出的造謠。不要說我亂講，每一個東西我都可以把它點出來，這是我的個性，我也都把它點出來，它的依據是什麼、為什麼是說謊，我一個一個都點出來。

我還是請監察院注意，既然行政院院長都帶頭在那邊違法，那監察院是不是應該思考一下要不要有所動作？我不是要你們一定要辦倒、一定要懲戒行政院長，而是你們總是要進行調查，也許調查之後發現國人是誤會院長了，那你們還他一個清白，也是好事啊！我也樂見，但是還是應該要有所動作。就我講的行政院依法行政是義務，不是權利，今天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行政院竟然可以說他要釋憲，聲請暫時處分，所以不用執行，我國及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制度，如果有請拿出來打臉我。我最喜歡講這句話，如果有這樣的制度，請拿出來打臉我，否則請依法行政。如果連這樣子都不懂的話，我們怎麼會是法治國？怎麼會有法律底下的自由？再麻煩監察院，謝謝。

黃處長奕元：是。

主席（吳委員宗憲）：下一位請王義川委員發言。

王委員義川：（10時7分）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副人事長還有監察院的代表，謝謝。

主席：請副人事長和監察院代表。

王委員義川：我先請教副人事長。

張副人事長秋元：委員好。

王委員義川：你們認為的政務人員應該包括哪一些？如果從字面上的定義看起來。

張副人事長秋元：最大多數就是政治任命的，像部會首長還有地方政府的一級機關首長、一級主管，這些就是政務人員，還有一些是憲法跟法律規定他獨立行使職權、有任期制的，這是……

王委員義川：好，那你認為縣市長是不是政務人員？

張副人事長秋元：縣市長是民選的行政首長。

王委員義川：那縣市長要不要被規範、要不要有行為基準法？

張副人事長秋元：這個就是我們過去一直在討論、大家意見比較分歧的地方。

王委員義川：這個討論多久了？

張副人事長秋元：討論的時間，剛剛其實幾位首長都有報告過，委員也大概有講，這個從民國八十幾年到現在，考試院跟行政院總共送了五次的修正草案進來。

王委員義川：對人員的定義都長不一樣，是不是？

張副人事長秋元：定義就是每次討論的時候哪些要納進來、哪些不納進來，包括還有一些像兼任的，他的職務看起來是不是也像一般的政務官，有類似的職掌，可是他的相關權益，譬如他可能是無給職等等。

王委員義川：無給職、兼任某委員會的委員？

張副人事長秋元：的確，這個範圍的定義上面會有不同的意見。

王委員義川：會有不同意見，所以這一塊在這幾年的討論，大家沒有共識，最主要原因是出在哪裡，出在有些人不想要被納進來還是怎麼樣？

張副人事長秋元：這個各有各的觀點，只是覺得權利義務總是對等，到底我們管理的強度跟他職務的程度，或者是我們給他的相關的權益等等類型很多，所以討論上大家一直沒有一個共識。

王委員義川：那你們認為國營事業的董事長要不要被規範？

張副人事長秋元：國營事業的董事長，現在是中立法準用的範圍，他本來就有被規範。

王委員義川：我是說如果現在要立這個法的話。

張副人事長秋元：立這個法，我們會認為他不是政務人員。

王委員義川：所以國營事業相關的就不會被規範在裡頭？

張副人事長秋元：對，因為他是公務員任用法分支出來的，是某一種類型的，所以不是……

王委員義川：好，OK！那我先請問監察院，我們現在在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除了一般的文官，就是事務官在一定的職等以上就要申報，有些像縣市政府的官員被抽籤抽中了也要申報嘛，我記得是這樣。

黃處長奕元：是。

王委員義川：請問申報的這些人，當時監察院在執行財產申報的時候，為什麼這些人要申報？

黃處長奕元：報告委員，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財產申報的制度，讓所有公職人員的財產都能夠暴露在陽光之下，因為陽光是一個最好的防腐劑，然後可以檢視所有，包括政務人員還有公務人員他們財產的狀況。

王委員義川：對，好。那這一個財產申報過程中，有沒有出現「政務人員」這四個字？

黃處長奕元：報告委員，財產申報裡面也有出現政務人員的相關規定。

王委員義川：來，副人事長，那可不可以按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裡頭寫的「政務人員」就這樣定義？不然我們就會出現兩個法的政務人員的定義不一樣。

張副人事長秋元：這部分可能要再慎重的考慮，譬如說我們討論的過程，像大法官、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長，他們其實本身的中立甚至比一般的政務官員要受到更嚴格的要求，所以各種類型的強度都會有不同，這個大家有不一樣的意見，就是說這塊到底要不要納進來，其實就是在範圍的界定上需要，譬如說像我們剛剛有報告，地方的民選首長，其實他不是政務官，一般的認知上不會說他叫……

王委員義川：政務人員。

張副人事長秋元：給他政治任命，但是他的相關的權限跟影響，其實又跟政務首長有非常類似的地方，那到底是要……

王委員義川：那現在框最大的……

張副人事長秋元：要把他的管理管到那個強度，到底能不能比較適切的去符合他的比例原則，這個大家就是在討論，但是目前還沒有正式的大家比較確定的答案。

王委員義川：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如果用監察院的財產申報裡頭的政務人員，你覺得哪一些應該要排除？

張副人事長秋元：就我們自己的意見，我們是認為大法官跟法院體系的，包括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這些，因為他有比較嚴格的要求，我們自己本身總處的意見會認為，這些可能排除上我們會認為不適當，但是……

王委員義川：那除了這些排除，還有沒有別的？

張副人事長秋元：但是其他各個領域的人是不是贊同我們的看法，這個我們就沒有完全的把握，因為也有人主張把他放進去。

王委員義川：所以你們要去了解各個領域的狀況嘛。

張副人事長秋元：因為這個涉及到各院嘛，就算在行政院也還涉及到地方政府，就是牽涉的範圍的確是比較大。

王委員義川：好，那我是不是建議這樣？接下來如果這個案子，行政院相關的部會也要提相關的案子進來討論的話，我是建議是不是就用公職員財產申報的政務人員為基礎，然後看哪一些認為應該要剔除……

張副人事長秋元：好，委員的意見我們會帶回去參考。

王委員義川：對，進行這樣的討論是不是會比較容易聚焦。

張副人事長秋元：是。

王委員義川：不然這樣整個都開花了，搞不清楚現在要設定的範圍，掛一漏萬或者是牽連無辜，把一些不應該納進來的也納進來，有些人一時興起說那一種職位也要納進來，有一些沒提到就忘了他，其實他也有必要納入。這一塊再請你們進行相關的研議，用最快的時間再把他送到院裡頭、立法院裡頭來讓我們進行相關的討論，好不好？

張副人事長秋元：好，謝謝委員。

王委員義川：好。謝謝。

主席：好，謝謝王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陳培瑜委員發言。

陳委員培瑜：（10時16分）謝謝主席，先請銓敘部，謝謝。

主席：麻煩次長。

懷次長敍：委員早。
陳委員培瑜：早安。我想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關於政務人員是不是要行政中立這件事情，當然後續的法條，我們也許之後還可以開公聽會來討論，可是我想我們之前看到考試院的立場說得非常清楚，考試院管的是公務人員而不是政務人員，可是我們看到在考試院的報告裡面，對於各國制度的掌握其實已經給了立法院一份研究的建議喔！這個建議當中有特別提到一件事情，我也想要跟您確認，其實有非常多民主國家對於政務人員相關規範並沒有所謂的專法的狀況，是不是這樣？

懷次長敍：是，就是沒有一個類似這樣的法案，但他們的規範行為會散在其他不同的法律裡面，也是有做一些規範。

陳委員培瑜：那臺灣現行也是這樣嘛，對不對？

懷次長敍：對，目前我們大概主要是分散規範在行政中立法跟公務員服務法，還有懲戒法也有對他們的一些規範。

陳委員培瑜：可是對於有些委員提案的版本，你們目前有沒有什麼規劃或者是要討論的進度？

懷次長敍：基本上我們是尊重，但是就誠如我們在今天提給大院委員的報告，因為我們認為考試院基本上是法制，而政務人員本來他的行為就很多元跟動態，未來在譬如說哪些行為應該如何或應該怎麼樣來做處理，這部分我們會比較建議說行政院或許比我們更適合來做，因為畢竟目前中央跟地方的政務人員，以人數來講，都幾乎集中在行政院跟地方政府裡面，所以我們才會跟大院報告說，我們建議未來應該是由行政院來做主管機關會比較適合。

陳委員培瑜：好，所以會給行政院這樣的建議，可是對於現在相關委員的版本裡面，他們到底含括哪些範圍的人員，其實我覺得也是後續要去研究……

懷次長敍：是是是。
陳委員培瑜：包含有沒有包括所謂的民選首長這個部分，我覺得可能是其中大家會有些歧異的地方。

懷次長敍：是。
陳委員培瑜：好，因為主席今天已經安排了，但是我還是想要建議主席，也許有機會我真的覺得應該要再辦公聽會，我們把大家對於這件事情的理解或者是範圍定義有多廣，這件事情我覺得還可以後續來做討論，好不好？好，謝謝，這邊先請回，謝謝。

懷次長敍：謝謝。
陳委員培瑜：接下來我想要請人總跟保訓會。

早安。我想跟您分享一下，這禮拜我們看到勞動部有一個非常棒的政策，如果在職場上有被害人遇到性騷擾的議題，他必須要到場調解，而這個調解雇主必須要安心給予公假，這是勞動部的政策。那一樣，只要相關的勞動政策，我相信所有公務人員可能也會想問，身為公務人員，他們如果有相關議題，或者是在職場上有被不當對待，在參加性平調解或者是相關的會議當中，我們的公務人員可不可以也請公假？這個部分目前有相關的規範，或者是討論過嗎？如果沒有的話，是不是可以把勞動部的這個建議也想一下，在公務人員這邊我們可以怎麼規範？

張副人事長秋元：跟委員報告，這是銓敘部主管的，但是銓敘部的請假規則裡面，公務員是性平法適用的對象，請假規則裡面就有規範，所以性平法那邊有規範，我們就會一體適用。

陳委員培瑜：原則上，如果性平法裡面的寫法是可以的……
張副人事長秋元：性平法已經定的，公務人員就會受到同樣的規範。

陳委員培瑜：如果是這樣，我其實也想鼓勵，我覺得要可以宣傳，對內要讓公務員知道，如果他們真的運氣很不好，在職場上遇到這樣的事情必須請公假，我們必須給予公假的支持，好不好？

張副人事長秋元：沒有問題。

陳委員培瑜：謝謝。接下來要說的是，勞動部在相關的文章中提到，僱傭單位如果因此有不利益的對待、違反規定，勞工還可以檢舉相關事證跟勞政主管機關或是勞動部的相關專線提出申請。如果公務員遇到這種沒有辦法請公假的狀況，他們可以向誰申訴，或是可以向誰檢舉，讓他們可以保障自己的權益，也展現政府機關照顧公務員的決心？沒有關係，如果現在還不確定……

張副人事長秋元：機關會跟機關……

陳委員培瑜：好，會跟機關？

張副人事長秋元：他本身就可以跟機關反映。

陳委員培瑜：去反映？

張副人事長秋元：對。如果他沒有得到相應的解決，基本上就會落到救濟的範疇。

陳委員培瑜：好。

張副人事長秋元：就可以向保訓會提起申訴、再申訴。

陳委員培瑜：那我也建議保訓會，其實我們已經有相關規範了，也有相關可以做的路徑跟方法，真的要加強推廣，讓公務人員知道政府機關在這件事情上是有決心、有法規範，而且也有途徑，好不好？

張副人事長秋元：謝謝委員的建議，我們會努力來做。

陳委員培瑜：不是，我不說你們沒做到，而是已經有了，我們就要把它講出來，好不好？因為我認為勞動部做的這個圖卡其實非常清楚，相信保訓會應該也是。

接下來我想談一下關於運動部即將成立，可是我們其實擔心另外一件事情，也想跟您請教，原本繫屬於教育部的行政訴訟、訴願、性平的霸凌案在組改的過程當中，要如何讓案子可以持續完善地往下走？我想聽聽看您的建議。因為我們之前陸陸續續跟行政院、考試院、人總、衛福部、勞動部請教，如果在改組之後、在不同的情況下到了不同的機關，適用的法規在組改前後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我想請你們給我一個說法，就是人總跟銓敘部是不是可以協助教育部先在9月9號之前，有沒有機會跨部會討論，協助教育部體育署在相關的改組之後，也就是升格成運動部之後，這些相關爭議的繫屬要怎麼銜接過去？

張副人事長秋元：跟委員報告，有關運動部的籌組，行政院其實有組一個跨部會的相關籌備工作小組，也一直在進行包括各個面向、組織、業務、預算等等。有關業務職掌或是權限管轄的劃分，在暫行條例第三條上面其實已有原則性的規範，應該就是隨著業務去做相關的移轉，但是如有涉及訴訟等等，可能就必須回歸到各個主管機關，像是司法院、行政院、考試院、勞動部。對於委員的這個意見，我們會帶到小組去給他們建議。就我自己的猜測，像委員比較關心性騷擾或是霸凌……

陳委員培瑜：其實不管是性平、霸凌的行政訴訟……

張副人事長秋元：我們有去瞭解過，目前是沒有這樣的案子。

陳委員培瑜：目前沒有？

張副人事長秋元：目前沒有。

陳委員培瑜：所以在改組之後也不會有相關的問題？

張副人事長秋元：目前沒有個案在進行。

陳委員培瑜：我指的是在教育部當中必須跟體育有關的，在運動部成立之後……

張副人事長秋元：就是體育署的這個系統，目前是……

陳委員培瑜：目前你們整理出來是沒有。

張副人事長秋元：我們現在接洽的結果是……

陳委員培瑜：在跨部會確定當中？

張副人事長秋元：接洽的結果是，性平案件跟霸凌案件目前是沒有個案在進行的。

陳委員培瑜：OK，我覺得就是再次確定，如果有的話，跨部會會議就很重要，至於有沒有行政訴訟的部分也再麻煩你們確定，好不好？就如同你剛剛說的，性平的部分沒有，霸凌的部分也沒有，對不對？好，希望行政訴訟的部分也去做相關的確定。

接下來還是要回到公務人員職場育兒，一直以來我都有跟銓敘部討論相關的問題。現在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二條裡面有一個非常棒的政策，我要再次謝謝銓敘部，其中有提到友善育兒的條款。所謂「友善育兒」就是小朋友在3歲以下，我如果是公務人員就可以調職到跟小朋友居住地的同一個縣市。我認為這個條文的立意非常良善，而且確實可以讓公務機關的公務人員認為政府機關有在照顧他們，而且協助他們育兒。

可是問題就在這個條款第二款的但書，就是要「實際任職達公務人員考試法所定限制轉調期間三分之一以上」，以目前公務人員要待三年的這個基本設計來說，小朋友出生後還要等一年才能轉調，也就是現行的制度會把公務員跟他的孩子至少分隔一年左右。其實考試院有了解到這個問題，考試院自己主動注意到這個問題，所以在今年3月考試院的會議就有考試委員建議你們要進一步去了解，並且確定一下有多少相關的個案受到影響，未來還可以怎麼調整。我在想這邊是不是可以跟銓敘部討論一下？你們有沒有機會進一步評估，並連同你們現在了解的狀況做一個報告？

懷次長敍：我跟委員報告一下，因為剛剛您提示到三分之一的部分是本法的規範，那個在法律修正前是沒有辦法變動的，但是對於怎麼執行商調人員這一塊，我們部裡面已經有擬了一個草案送到考試院。原則上，如果屬於這個狀況的，因為我們未來對於商調是直接要求機關不能再無限拖……

陳委員培瑜：對，上次我們也討論過。

懷次長敍：我們會要求一個時間點，雖然我們希望你至少在這個機關要任職滿六個月，但是我們有但書，這個部分是不必一定非要任職滿六個月以上，而這還是不能排除本法規定三分之一的問題，這樣的話就會讓他在辦理商調的時候很清楚他什麼時候可以調走。因為我們現在的修正方式就是直接要機關把商調時間點明確出來，而且我們有做了幾個限制，譬如原則上最多三個月，有特殊狀況之下最多可以再三個月，頂多……

陳委員培瑜：所以最多就是六個月？

懷次長敍：對，但是這個情形是不會用到三個月的那個狀況，因為這是育兒的情形。

陳委員培瑜：對，所以我們其實是有機會改善，而且考試院都已經提出建議。

懷次長敍：是，我們也有提修正案送到……
陳委員培瑜：好，太好了，非常謝謝銓敘部這個很正向的回應，不知道後續進度大概……

懷次長敍：我們現在在等考試院全院的審查會，如果通過以後應該就可以發布實施。

陳委員培瑜：好，太好了，我覺得公務機關對於友善育兒這件事情確實一步一步在往前走，所以在這個進度上也謝謝您剛剛的回復，我們很希望後續在確定修完這個相關辦法之後，真的可以落實到基層公務人員身上，讓他們在友善育兒這件事情上真的覺得政府有在照顧大家。

最後我要拜託一下監察院，最近有一個獨家新聞講到關於未成年抽血的事情，我講的是未成年，這邊我就是簡單拜託監察院在相關新聞上注意進度，然後確保在相關研究議題上是有進度，或者是監察院有沒有什麼想法？

黃處長奕元：委員提的是運動員抽血案嗎？

陳委員培瑜：未成年，因為相關新聞講的是4所公立大學未成年的部分。

黃處長奕元：是，這個部分回去我們會立刻蒐集相關的資料，研究一下是不是有需要發文還是函查的情況。

陳委員培瑜：好。

黃處長奕元：謝謝委員。

陳委員培瑜：好，謝謝，那就拜託你們注意了，謝謝主席。

主席：謝謝。

下一位請吳思瑤委員發言。

吳委員思瑤：（10時28分）謝謝主席，有請劉秘書長、銓敘部懷次長，還有人事行政總處副人事長。

劉秘書長建忻：委員早。

吳委員思瑤：大家辛苦了。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我非常開心剛剛聽到吳宗憲召委引用了自由法典的創造者──孟德斯鳩過去的一些主張，這是我大學跟研究所的時候一直在研讀的文章。我剛剛還特別回去再看了一下。召委說歡迎打臉他，我不敢啦！但是我們來交換一下觀點跟分享一下、彼此挑戰一下。孟德斯鳩說，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許的事的這份權利。沒有錯嘛！所以翻成白話文就是說，在無法無天的社會裡面沒有人是自由的，我怎麼解讀孟德斯鳩的這些論述呢？我先從一個部分，我建議主席可以把《論法的精神》第11章好好再熟讀一下，所謂的「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事情的權利」裡頭所說的自由是政治上的自由，也就是公民在政治上享有的權利，也就是自由人是什麼。很多學者在討論《論法的精神》第11章時，其實都會去對應於中國專制社會。也就是法律賦予人民自由，他就必須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裡面去享有他可以享有的權利。在專制的國家社會，例如在中國，即便法律跟他講，他會有一些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說得很好聽，實質上卻用外力，也就是政治力，來干預這些人民的自由、公民的自由。學界在講《論法的精神》第11章時，都是在反芻、反思中國的現況。而在自由的臺灣社會，我也非常遺憾，立法院會用修正選罷法的方式拿掉人民連署的權利，給予更難的難度，甚至在野黨委員要修法，連罷免的門檻也要提高，還好這個法律沒有修。我用孟德斯鳩的自由論來看，任何人都不能用外力去影響、干預公民的自由，很可惜在臺灣有些立法委員如此。

如果要講孟德斯鳩的自由法典裡頭，另外一個部分我們要說的是，孟德斯鳩一直在強調要用權力來制約權力，因為自古至今，擁有權力的人都可能濫用權力，所以制約權力就是捍衛自由的第一要務。而在臺灣如何check and balance？就是回到憲法的規定──權力分立的原則，沒有誰比較大，權力分立，立法權不能凌駕行政權，行政權也不能夠干涉立法權；同樣地，立法權不能干預考試院、不能干預監察院等等，所以權力的check and balance、互相的制約，請回到憲法的精神，但是在立法院，往往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而用修法來凌駕憲法。

剛剛召委一直在講憲法法庭、憲法法庭，什麼時候在野黨的委員這麼尊重憲法法庭了？是在野黨的委員惡修了憲訴法，癱瘓了憲法法庭，如果要遵從憲法法庭的裁判，那請讓憲法法庭能夠恢復正常的運作，不要惡修憲訴法，也不要來影響、延宕司法院的人事同意權，干預所謂用權力制約權力，也就是孟德斯鳩一直在講的這個原則。我做這個分享，也跟今天的主題相關。

剛剛主席有問到，我也要關心一下考試院。反年改復辟、在野黨箭在弦上，那會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也會讓年金提早破產，更是踐踏了世代正義，也違反憲法的權力分立原則。我知道考試院的立場，我們的立場一致，我只是要提醒，我們要嚴正以待，因為在野黨已經箭在弦上了。懷次長，關於這個部分，你們有做好什麼樣的因應、準備嗎？

懷次長敍：跟委員報告，我們大概會根據目前所知道的可能調整內容，做一些財務上的精算，以及這樣的調整大概會增加政府多少負擔，跟整個基金所要面臨的這些問題，因為這些都是比較具體的數據，需要一些時間來調整。

吳委員思瑤：好，我希望你們做得比過去更多，因為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就是被惡修通過了，除了要表達政府的意見、提供正確的訊息，並提供整個年金的試算外，還要讓所有公務人員的年金不只看得到，更要領得到，這是保障現役以及未來青年世代的公務同仁。你們除了要闡述正確的訊息外，更要強化遊說在野黨的立委，也要擴大對社會的對話。我們過去往往只看到行政部門做出一個「我的立場」就結束，當我們知道立法院的委員已經箭在弦上，甚至要強推的時候，也不要放棄跟在野黨的委員對話，以及不要放棄對社會訴求。我相信社會，會支持考試院的立場，尤其是青安世代。絕對反對年金「倒退嚕」，這是我的提醒。同樣的，軍人加薪，我就不說了。

再來，剛剛主席一直在講憲法法庭，為什麼行政院沒有編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跟軍人加薪被片面修法增加的預算？大法官已經釋憲過了，已經釋憲過了！就在35年前，35年前的總統是國民黨的李登輝，行政院長是國民黨的李煥，立法院長是國民黨的劉闊才，司法院長是國民黨的林洋港，換言之，當時的大法官的組成也都是國民黨提名、國民黨通過。但是那個時候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審預算的時候做成一個決議，要增加公務人員半個月的年終工作獎金，所以國民黨的行政院提請了釋憲，而國民黨的司法院做出來是違憲的裁示。因為不能違反憲法第七十條增加政府預算、膨脹政府預算，所以用這一個釋字第264號在35年前就已經清楚被大法官打臉。這一次行政院的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也好或是國軍加薪被立法院加碼的部分，當然已經有釋字第264號的解釋跟支撐。我在這裡說明，以權力來制約權力，請服從跟尊重憲法法庭35年前就已經做出的宣判，35年前的國民黨違憲，35年後的國民黨還要違憲嗎？

今天在講政務人員是不是要有個專法？我認為立得好比立得快更重要，但是當我們看待行政中立要來擴大管制政務人員的時候，我又不得不想到在野黨委員要提案想修正立法院組織法，讓立法院長可以兼任黨職、黨魁，這就是破壞了立法院組織法2016年修法的議事中立。連議事中立都要破壞，現在卻要來擴大管控政務人員的行政中立，有沒有嚴以律人、寬以待己呢？但是吳思瑤同樣支持議事要中立，行政也要中立。

過去立法院修的法就是要捍衛議事中立，我也呼籲在野黨的委員，不要現在要立法來約束政務人員的時候，卻為了自己的國會議長開了另外一個後門來戕害議事中立，我希望這個法案不會提出。但是跟今天相關的，我的觀點、立法的爭點，從過去到現在，我印象中考試院送出幾次，但是好像在立法院從來沒有在委員會討論過，對不對？秘書長。

劉秘書長建忻：可能有的有委員會的討論，但是不一定有出委員會……

吳委員思瑤：它只有一讀，其實沒有送到委員會討論。

劉秘書長建忻：最後都不續審。

吳委員思瑤：或者是送出法案，但立法院沒有討論，為什麼？為什麼？

劉秘書長建忻：也有，這個是非常多年前的事。

吳委員思瑤：就是沒有共識，即我說的這4個爭點：第一，有沒有需要在現行已有法制規範之下另立專法；第二，主管機關要行政院還是考試院，這是老問題；第三，適用對象要擴大納入哪些人成為政務人員的適用對象，以及規範的行為到底要規範到哪裡？這四個爭點讓過去到現在這麼多年來沒有辦法進展，我認為我們可以在這一屆立法院好好來討論。我支持行政中立，我支持政務人員的行為有一個專法可以討論。一個一個來講，現行的政務人員的行為散列在各個法規，包括行政中立法、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懲戒法，連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都有收賄的罪，所以說它規範了很多政務人員不得、不得、不得的這些規範，已在各個法規都有了，有沒有需要專法呢？國際上有沒有？部長、次長，國際上有沒有？

懷次長敍：跟委員報告，我們理解主要國家應該是沒有一個專門的法律，他們都是跟我們現在狀況比較像，散在不同法律上面。

吳委員思瑤：是，所以主要的民主進步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德、日等等都沒有專法，因為都用其他的法的體系在落實，臺灣需不需要，可以討論，但是要立得好而而不是立得快。另外一個爭點，適用的對象，我就講重點，排除了民選首長合理嗎？來，次長。

懷次長敍：這個當然要一起考慮，因為民選地方行政首長的權限事實上也並不亞於其他部會的政務首長，這個可以一起討論。

吳委員思瑤：所以可以邀請地方政府一起來討論嘛！對不對？擴大討論嘛！所以適用的對象有疑義，不要掛一漏萬或者是規範了很多卻漏了關鍵的一部分。最後再來，好，主管機關，請問你們，今天召委已經排了，未來在討論的過程，你們「喬」好了沒？行政院還是考試院？

劉秘書長建忻：其實跟委員報告，大概從第12屆以來，就是前面3屆以來，大概在這個部分跟行政院之間都有一些不一樣的觀點，不過就這一次，一方面尊重立法院的討論，一方面我們也尊重行政院的意見。

吳委員思瑤：都尊重，那行政院呢？你們要接嗎？

張副人事長秋元：我們過去已經有表達過。不過剛剛召委提的疑慮的問題，我們也跟召委報告，如果大家同意由行政院來提出，行政院還是會銜考試院，因為這個……

吳委員思瑤：所以你們願意主提，成為主管機關？

張副人事長秋元：我們願意主提，然後我們會建議要會銜考試院，因為……

吳委員思瑤：好，謝謝你的答案。

張副人事長秋元：因為還有中央還有其他院外……

吳委員思瑤：因為我也認為讓考試院來進行相對政治性的政務人員管理是有問題的，如果行政院願意接這個球來研議一個專法，我支持，好嗎？期待未來研議的過程，行政院扮演多一點角色。好，這就是我的結論，政務人員立專法，Yes，可以討論，但是草率倉促的立法，No，我們就要思量。我支持不管是政院版或是試院版，在立法院未來可以併案審查。我也支持公聽會，尤其地方民選首長要排除，我們可以擴大跟學者專家、中央、地方政府的對話討論。最後一個，要配套，如果有一個專法，現行的其他法規要不要一併檢討，我認為也需要，好嗎？所以在這裡提醒，要有院版、要有公聽會、要有制度的配套，會讓未來政務人員專法的催生更嚴謹、更周延，好，我們一起努力，謝謝。

主席：好，謝謝吳委員。

下一位請翁曉玲委員發言。

翁委員曉玲：（10時43分）好，謝謝主席。我在這邊首先先請國防部法律事務司軍法事務處王副處長，然後也請內政部的簡專委。首先，不好意思，王副處長，我想先請教，在過去這些年裡面國軍的待遇調整有多少次？我們曾經有多少次調薪，從105年開始到現在？

王副處長秉豐：報告委員，詳細我不知道，但是我記得好幾次了。

翁委員曉玲：好，基本上，我看了一些新聞，從105年起，國防部對於軍人的調薪有調整了4次，合計漲幅大概14%。我想您在軍中也服役很久了，請問您過去有沒有印象軍人待遇調薪，然後行政院不編預算、國防部不編預算的？有沒有曾經國防部不編列預算？

王副處長秉豐：報告委員，因為預算非本司……我是法律司的，所以這部分……

翁委員曉玲：你法律司應該要了解相關的法制啊！

王副處長秉豐：是、是。

翁委員曉玲：是啊！

王副處長秉豐：有關這個部分，我並不清楚，是不是會後再跟委員……

翁委員曉玲：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您認為軍人待遇條例立法院都通過了，給軍人的待遇調薪，尤其是加給的部分調薪，這個部分可以不執行嗎？可以不編列預算嗎？國防部的法律事務處在國防部不編列預算這件事情上面，有向你們的長官表達過可能會有違法的疑慮嗎？

王副處長秉豐：這個部分我們部長在近日對媒體也有回答，基於行政一體，目前在……

翁委員曉玲：所以國防部都沒有向行政院表示過任何抗議，或是認為這樣子的作法是有違法疑慮的？都沒有把這樣的意見告訴過行政院院長嗎？

王副處長秉豐：這一部分我並不是很清楚。

翁委員曉玲：看起來現在顧立雄就是個聽命行事的國防部部長，他根本沒有把國軍弟兄放在心裡。如果他是個愛護國軍的長官的話，他今天就應該要在行政院會議上面，或者是他應該要向行政院長反映怎麼可以法律通過了，竟然不編列預算。

王副處長秉豐：報告委員，從我們部長一上任以來，就不斷地跟各級幹部講一定要照顧國軍。針對國軍的各項待遇……

翁委員曉玲：我們要聽其言、觀其行。副處長，您不用幫顧立雄擦脂抹粉，他到底有沒有愛護國軍弟兄？這一次的事件就清清楚楚，他沒有編列就是沒有編列，甚至連向行政院院長提出異議，他都沒有嘛！看起來就是這樣。

王副處長秉豐：報告委員……

翁委員曉玲：好，接下來，我想請問內政部的簡專委，內政部部長有沒有向行政院院長提出異議？

簡專門委員鈺珒：報告委員，因為我們今天派員列席的這個部分是不清楚關於警消條例相關加給的問題，是不是容我們會後再跟委員說明？

翁委員曉玲：好，我在想應該也沒有，我沒有看到劉世芳部長在媒體上面有說他要捍衛警消人員的權益，然後向行政院長表示異議、表示抗議，也沒有嘛！所以不管是國防部部長顧立雄或是內政部部長劉世芳，基本上說什麼愛軍、愛警消，我覺得那都是騙人的。請兩位先回座。

接下來請考試院劉秘書長或是銓敘部懷次長。

劉秘書長建忻：委員好。

翁委員曉玲：請問劉秘書長，這次考試院針對114年考試院的預算，你們有提出釋憲嗎？你們當時有加在行政院中央政府總預算裡面一起去提起釋憲嗎？考試院的部分？

劉秘書長建忻：沒有、沒有，總預算因為是行政院的權責，考試院沒有就這個部分提出釋憲。

翁委員曉玲：我在想可能你也不太清楚，到底行政院提出的114年總預算釋憲裡面有沒有涵蓋考試院的部分？它是一整本去釋憲吧？

劉秘書長建忻：對，它就總預算釋憲，總預算釋憲就包含全國，但是內容上面的部分……

翁委員曉玲：有沒有？請你們知道的……

懷次長敍：因為我們沒有看過釋憲文，所以不知道它到底提什麼釋憲。

翁委員曉玲：所以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卓榮泰提出了114年政府總預算的釋憲案，裡面可能就包含了考試院、司法院、監察院，而你們卻一無所知，你們根本不知道你們的預算是不是已經被提起釋憲了。我上次有問過司法院的副秘書長，他說他不知道，但是看起來是整包一起去提起釋憲，還有按照賴清德的邏輯，如果現在案子在聲請釋憲當中就不應該執行，那麼114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是不是也應該要停止執行？有的時候看到賴總統的發言、卓榮泰院長的發言，都讓我覺得他們怎麼可以雙標到如此的境界！114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他提釋憲在先，而且大法官已經受理了、憲法法庭已經受理了；看看軍人待遇條例跟警消人員條例，他什麼時候提出釋憲的？就在前幾天，8月22號才送出的，大法官受理了嗎？沒有受理啊！你們提的釋憲案，大法官受理了，你們還是繼續執行，錢都快花完了，現在還要來追加預算；但對於這個法律通過的，該編的預算也不編，竟然還說因為現在在聲請釋憲中，所以就拒絕編列，等待釋憲結果之後再行編列。這種話也說得出來！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樣批評現在的總統跟院長，竟然可以違法到這樣的境界！

好，兩位請回。接下來請監察院。

黃處長奕元：委員好。

翁委員曉玲：今天是監察業務處黃處長列席。

黃處長奕元：是，委員好。

翁委員曉玲：監察院的職權到底是什麼？您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監察院的職權？

黃處長奕元：報告委員，監察院的職權是針對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力，包括彈劾、糾舉，並提出調查報告。另外，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是針對……

翁委員曉玲：好，我想這很重要，就是針對公務人員以及行政機關的違法失職進行彈劾、糾舉、糾正，請問對於現在我們看到行政院不執行法律的這個部分有沒有啟動調查？監察院有啟動調查嗎？

黃處長奕元：報告委員，調查權的行使是監察委員的職權，他們是獨立行使職權，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當然會尊重……

翁委員曉玲：所以到現在為止，監察委員沒有一個人有啟動調查，包含行政院違法剋扣地方性補助款，以及不編列之前對於公務人員加薪的部分，就是一直拖、拖、拖，拖了幾個月之後才核發調整的薪水，然後現在又違法不編列軍人和警消人員的調薪。對此，監察委員不應該啟動調查嗎？我希望今天處長可以把我跟幾個委員的質疑帶回去給監察委員，他們是不是應該要依職權啟動調查？而不應該這麼怠惰！

黃處長奕元：是。

翁委員曉玲：好，謝謝處長。

接下來我要請劉秘書長還有懷次長。今天我們要討論考績法的問題，在考績法的問題裡面，你們所提的條文修正，我大致上都同意，但有些地方我還不是很清楚，尤其是我們現在知道公務人員常常可能因一次兩大過就免職。如果每年他都是一大過，且連續好幾年都是每年一大過，現在我們有辦法去處理像這樣子的案子、像這樣的公務員嗎？

懷次長敍：跟委員報告一下，因為考績的功過是以考績年度為主，所以他去年記過一大過，今年記過一大過，他不會被累積變成兩個大過；但是您剛剛提到，比如講得比較粗暴一點，就是他可能工作都爛爛的、經常出包等等，這應該在平時成績考核就要予以執行，包括他的年終考績，就要將其併在一起……可以……

翁委員曉玲：是的，我要講的是，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公務機關都有反映，就是沒辦法處理，像他可能考績常常被打丙等，但就是沒有辦法處理，可是在你們這次的修正裡面，我沒有看到你們針對類似這種常常被考列丙等的人員有一個更積極的處理機制，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請你們去研析，有關常常被考列丙等人員有沒有更正向的輔導改善機制？

懷次長敍：好，委員這個意見我們會帶回去，跟委員報告，我們這次修正主要是配合這次保障法的修正，對於霸凌、性侵、性騷等等，有整體配套的修正，就是第十二條的部分，謝謝委員指導。

翁委員曉玲：好，了解。

另外，關於政務人員法制方面的問題，其實上次銓敘部施部長說，有關政務人員的法制，不屬於考試院的權責。請問劉秘書長，考試院的意見呢？

劉秘書長建忻：跟委員報告，這一屆考試委員沒有就這個部分做成討論，因為這個事情……

翁委員曉玲：前一屆呢？

劉秘書長建忻：前一屆沒有處理。

翁委員曉玲：都沒有處理？

劉秘書長建忻：對。第12屆也沒有；再前一屆也沒有，主要是因為如果跟行政院沒有共識，其實這個法案送不出來的，因為它要會銜。

翁委員曉玲：考試院在多年前曾經提出過政務人員法。

劉秘書長建忻：是。

翁委員曉玲：政務人員的退撫條例也是屬於你們考試院所提的。

劉秘書長建忻：退撫條例比較特別，因為考試院……

翁委員曉玲：這有什麼特別？我們的俸給也是由你們處理的……

劉秘書長建忻：憲政職掌上面是有退休撫卹的部分。

翁委員曉玲：我覺得這個部分非常重要，必須要釐清。另外，關於陳菊請假的問題，他現在已經請假幾個月了？

劉秘書長建忻：這我不清楚，可能要問監察院。

翁委員曉玲：大概到現在為止，應該請假七、八個月了嗎？請問處長，差不多有8個月了吧？

黃處長奕元：報告委員，院長的請假按照公務人員的請假規則，目前請假時間的確已經超過8個月，但是這有計算標準……

翁委員曉玲：已經超過8個月了，如果按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他最長可以請假到今年年底，對不對？

黃處長奕元：這個部分按照規則，他除了事病假、休假都請完之外，另外還可以請延長病假。

翁委員曉玲：所以他最長可以請到多久？

黃處長奕元：這個部分是不是要請那個……

翁委員曉玲：我要講的是，公務人員的請假規則裡面規定得非常清楚，他最多可能請1年，可是陳菊不一樣，他不是狹義的公務員，他是政務人員，而政務人員竟可以請假這麼久！雖然我們不忍心看到有任何一個政務官生病請假，但是他確實請假這麼長，也已經耽誤了公務、公職，更何況我們看到其他的一些法規，不管是中選會、NCC這些相關組織法，如果委員罹病或生病等等，其實行政院長是可以予以免職的，所以未來相關法制你們是不是也應該去修正一下？否則未來如果政務官長期生病沒有辦法執行職務，除了社會觀感不好，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這是會影響到政務的，所以這部分也應該要一併去修法，也請你們給我一份研析報告。

最後，我要再講的是，剛剛吳思瑤委員真的叫做鬼扯一通，難怪人家常常說他是「吳造謠」，他對於法律、對於憲法是一知半解，所以常常就會講一些莫名其妙、根本不正確的事情。他剛剛說，過去在大法官會議第264號解釋裡面也有講到立法院不可以任意的提出追加預算。他到底有沒有搞清楚？第264號解釋講的是，當時是立法院做成的決議，要求行政機關要追加預算，因為要加發半個月的工作獎金。這只是一個決議，它不是立法院通過的法律。吳思瑤剛剛說，因為第264號解釋的理由，所以這次行政院跟賴清德總統認為軍人待遇條例是調高薪水，不應該編列預算，這樣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吳思瑤委員雖然在立法院已經做了好幾屆的委員，但是我完全看不出來他的法律素養是有進步的、是有長進的，如果今天他要講這個事情，就應該要把第264號解釋好好看清楚，而不是張冠李戴，把根本不適合拿來跟這一次行政院違法不編列軍人、警消待遇還有退休金預算的事情拿來相比擬，這是非常惡劣、很惡質的，所以就是不斷地造謠。

我最後還要再強調，憲訴法的修正基本上跟很多國家的做法是相同的，在我們過去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裡面，也是將審理的門檻、做成違憲判決的門檻設定標準為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怎麼可以說憲訴法是惡法！憲法法庭今天沒有辦法召開、審理，它的問題不在於憲訴法，而是在於沒有適合的大法官人選，就連民進黨自己都不認同賴清德總統所提出的大法官候選人，怎麼可以怪罪到憲訴法是惡法！所以我看到吳思瑤委員這樣子的發言非常不能認同。我必須要再講，立法委員在這個質詢臺上面，自己要做功課、多讀書，不要常常去講一些五四三、混淆是非的論述，這真的是有愧於身為一個民意代表、身為立法委員。以上，謝謝。

主席：沈發惠委員、沈發惠委員、沈發惠委員。

林倩綺委員、林倩綺委員、林倩綺委員。

麥玉珍委員、麥玉珍委員、麥玉珍委員。

蘇清泉委員、蘇清泉委員、蘇清泉委員。

以下我們請王鴻薇委員發言。

王委員鴻薇：（11時1分）謝謝主席，我先請懷敍次長。
主席：麻煩次長。

懷次長敍：委員好。
王委員鴻薇：前面我先呼應一下剛才翁曉玲委員的說法。我想經過726、823之後，其實我們真的需要一個正常的立法院，包含賴清德總統不是也都訓示了，應該民生優先、經濟優先、弱勢優先、青年優先，可是我想民進黨黨團的幹事長反而沒有在聽、也沒有在懂，繼續來做朝野之間的對立跟衝突，然後自己以為自己是大法官，可以來解釋憲法，只是為了要去護航行政院違憲、不編列由總統府已經公告的法律案、法定預算，這個才是毀憲亂政！

接下來要問次長的是，在公務人員的權益保障過程裡面，其中的商調權是很多基層公務人員一直希望能夠爭取的，因為現行公務人員要調單位的時候很常會碰到原單位不放人，所以他們非常、非常地困擾，當然這部分他們陳情很多次，也跟考試院、銓敘部反映很多次。

現在我看到你們針對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已經預告修法，回應了公務人員商調權的修法。在修法內容當中，第一個，我看到的就是第二十一條跟二十一條之一的修正草案，特別針對原服務機關所在地跟三足歲以下子女實際居住地沒有在同一個直轄市、縣市，因為有養育子女的責任，所以可以請調，而這裡面可以排除商調權……不然過去只要原機關不放人，他也沒有辦法，都沒有辦法照顧家庭、也沒有辦法照顧幼兒；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在原服務機關承受到性騷擾、職場霸凌而且經認定成立的；或者是依其他法律規定，其商調不得拒絕。

這樣的修法方向基本上我們支持，但是在你們的條文裡面又做了一些但書，這個但書就是針對可以延長的部分，本來基於交接上的問題，還是可以多留他三個月，但是你們在條文裡面又給他一個但書，就是他的過調日期還可以再延三個月，也就是原來的三個月再加三個月，恐怕會拖到長達半年之久。而且這個可以延長的狀況我覺得有很大的行政裁量權，當然這裡面包含搶救重大災害或緊急重大突發事件，比如這一次我們南部縣市在丹娜絲颱風中的重大災害搶救，這也許符合；但是這裡面有所謂的辦理重大專案業務或辦理季節性、週期性的工作期間，所以這又給原服務單位一個很大的解釋權，這一點其實又讓很多基層公務人員覺得有一點刁難的意味，就是讓他有刁難的空間。所以我想請教次長，針對延長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更加明確，不要讓基層公務員認為到時候很可能因為這個又被刁難，他就走不掉？

懷次長敍：我跟委員報告一下，在我們後來報給考試院的草案裡面，季節性、週期性工作這個部分已經把它刪除掉了。而重大專案這個部分，因為我們這次整個架構設計基本上就是……譬如您提到的，包括他有性騷擾等等的，這些只要判決確定，機關一定很快就要讓他調走。再來，如果有申請過保障事件……

王委員鴻薇：可是你在條文裡面沒有提到像職場霸凌或性騷擾確定之後，你就沒有這些相關的……

懷次長敍：這可能是公告條文，我們確定最後報到考試院的條文部分，對於養育三歲以下子女，或者在這個機關因為性騷擾、職場霸凌確定成立的，還有曾經向保訓會提起復審或申訴經確定機關處分要被撤銷，這些人都可以不必受六個月限制就可以申請商調離開。

王委員鴻薇：他不受六個月，但他還是有三個月的。

懷次長敍：對，最長就是三個月，這是最長。
我們另外在這個條文上也做了一個設計，等於是一個督促性的設計，機關如果不處理，譬如把公文收了就一直不處理，我們就會讓你兩個月後自動生效，就是我督促機關一定……不處理的話，這個案子兩個月後就會自動生效出去。所以我們在整個……

王委員鴻薇：所謂兩個月自動生效是當……

懷次長敍：假設你今天來商調，那我一直不處理，兩個月後就自動視同我已經同意你兩個月後調走的概念。因為這個條文我也知道包括公務員團體還有機關……我們在徵詢各機關意見過程中也希望取得一個衡平……

王委員鴻薇：這了解。

懷次長敍：對，所以我們大概做這樣的處理。我也跟委員報告，我們不可能盡如機關的意，但是也不可能盡如所有人、大家都……

王委員鴻薇：我知道，這個當然是用人單位跟公務人員之間必須要有一個衡平。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因為有些機關就很機車，有些長官很機車、不放人，然後他就不處理，所以他不處理就兩個月自動生效，連給他延長三個月都不行，他就立刻可以調到商調單位？

懷次長敍：是。
王委員鴻薇：現在最長就是三個月嗎？

懷次長敍：三加三，最多就六個月。
王委員鴻薇：不是，那個加三……

懷次長敍：加三有條件限制，不是……
王委員鴻薇：我知道，你的條件能不能更具體講一下？因為我剛才就在講，你有規定重大專案業務，他到時候生出一個重大專案業務就又留你呀！

懷次長敍：我們最多就是……譬如說我們三方協調過，同意的也可以，但是他要自己協調。再來，我們再依規定，譬如他是屬於偏鄉地區或離島、高山地區，我覺得我們要考慮這些地方不容易找人。另外一個就是，如果他正在辦理重大救災事務或重大專案，但這個重大專案也不是他可以隨便解釋，我只是舉例，可能我們現在正在審預算的時期，這個時候因為有業務上的需要或者是……只有那段時間的時候，你可以把他適當延長，可是我們最多也是三個月，多延長三個月。

我也跟委員報告，我們這個草案在出去的時候，本來我們要這樣的處理，大概中央跟地方政府也都有很多的意見，認為機關應該要保有……

王委員鴻薇：當然，我知道用人機關一定是比較抗拒的。

懷次長敍：包括地方政府，我們也看一下，譬如說，以公務員最多，六都就有四都認為不應……所以我們後來還是需要做一些折衷，就是希望兼顧機關的……因為畢竟政府機關算是為民服務，如果人突然間在不確定的狀況下，常常調走，因為走的人也不是當天就可以補來，那這個部分需要……

王委員鴻薇：這我們當然了解。

懷次長敍：對，總是要有這樣的考量，因為調走的人他剩下的工作事實上是由沒有離開的人要去幫忙承擔，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希望取得一個衡平，大家互相體諒……

王委員鴻薇：好，兩個要求，第一個要求就是把你們現有的條文提供一份給我們辦公室，第二個是我剛才特別提到，你要有些行政裁量權，但那個行政裁量權不能太過寬鬆，太過寬鬆的話，就變成用人機關不讓人走的理由，好不好？

懷次長敍：了解。
王委員鴻薇：大概最主要就這兩個，另外就麻煩你趕快把新的條文內容……

懷次長敍：已經報到考試院，就等考試院……
王委員鴻薇：好，可以，謝謝。

懷次長敍：謝謝委員。
主席：所有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詢答結束。委員質詢時所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委員沈發惠所提書面質詢，均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復。

委員沈發惠書面質詢：
本日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繼續併案審查《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修正草案，本草案同時涉及《公務人員保障法》與《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的重要修正。這些制度的調整，不僅關係到公務人員的考績、公平待遇與職場安全，更直接影響行政效能與社會信任。尤其《公務人員保障法》雖已公布最新修正條文，但尚未正式施行，正處於「緩衝期」。這段時間既是挑戰，也是契機，若能及早規劃配套、加強教育訓練，將有助於制度落實。

因此，本席特別關注，《公務人員保障法》在正式施行前，各機關是否已有周延的準備？例如教育訓練是否全面展開，跨部門協調機制是否建立，必要的配套措施是否規劃完成。這些環節若未能在「緩衝期」內落實，制度即使上路，也難以充分保障公務人員權益，甚至會引發申訴與救濟上的落差，進而影響整體行政效能與社會信任。《公務人員保障法》自施行以來，已歷經多次修正，最新修法亦將職場霸凌的防治與申訴納入，展現國家對公務人員身心健康的重視。

同時，《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的修正，也帶來新的制度設計，例如設置「職務安全及衛生諮詢會」及「防護委員會」，並要求年度書面報告及公開。這樣的方向值得肯定，顯示對職場安全更高的重視。不過，在具體落實上，仍有幾點值得關注：其一，條文雖要求「每年至少一次」抽查，但是否足以反映實際風險？若僅流於形式，將難以發揮預防功能。其二，對於臨時人員、技工、工友等非典型人員，目前保障機制相對薄弱，若僅針對正式公務員設計制度，恐造成保障落差。其三，年度報告的公開有助於提升透明度，但同時如何兼顧被害人隱私、避免二次傷害，也需要更細緻的配套規劃。

基於上述情況，本席期盼主管機關能善用這段制度尚未施行的時間，積極規劃統一的宣導與教育訓練，並建立跨部門協調與配套措施，避免未來制度推行初期出現混亂。同時，也應進一步檢討抽查頻率與方式，將非典型人員納入保障範圍，並在資訊公開與隱私保護之間取得平衡。本席請主管機關於一個月內，針對上述問題提出具體的書面報告，以利健全、完善有保障的職場環境，並進一步提升行政效能與社會信任。

主席：現在我們進行討論事項。先做說明：第二案今日僅報告及詢答，請議事人員宣讀討論事項第一案提案條文，預估宣讀時間為9分鐘。各位如果需要去洗手間，可以利用這9分鐘。

為了方便審查，如果有修正動議或附帶決議提出，請儘速將書面送交主席臺，以利印發現場進行討論。審查法案時，請主要列席機關代表移至主席臺正前方首長席的位子就座，如果已經收到了修正動議，亦一併宣讀，宣讀後即進行討論。

請宣讀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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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條文宣讀完畢，現在進行討論。第一案繼續併案審查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等5案，本案經114年8月14日本會第24次會議報告及詢答完畢，決議另定期繼續審查，爰於今日繼續審查。請問在場委員是否要先進行大體討論或直接進入逐條？

吳委員思瑤：逐條好了。

主席：好，直接進入逐條。

我們繼續進行逐條討論。共計要處理3案，我們現在先看排序一第三條，有邱志偉委員等21提案、范雲委員等17人提案，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要提出？請范委員。

范委員雲：關於第三條，它涉及到公務員請育嬰假等的升遷權益，因為過去的制度規定另予考績必須連續任職滿六個月才能計算，我收到不少陳情，而且幾乎都是女性的公務員，他們請了育嬰假，雖然工作累計已經滿半年，卻因為不是連續六個月，直接被排除考績資格，這樣的規定等於在懲罰那些為家庭犧牲且經常會是女性的公務員未來生產或是育嬰之後的升遷。

政府一直鼓勵大家要職家平衡，我們有這樣的設計，既然他們可以請的話，未來其實也是不分性別，賴總統也有這樣的一個鼓勵的政策，所以我建議第三條把「連續六個月」改成「累計六個月」，也就是說，只要實際工作滿半年，不管中間有沒有留職停薪，都可以拿到考績，這就是保障基層公務員不要因為照顧家庭，最後職涯就被犧牲，之後的起點就不平等了，以上。

主席：好，謝謝。請問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要提出？

好，翁委員。

翁委員曉玲：我想請教考試院，剛剛范雲委員講的情況，實務上面會不會有一些公務員可能請育嬰假一個月，之後他又回來上班，之後又請了……就是他的請假是中斷的、分開請的，像這樣的情況，如果還是可以讓他們辦理考績，會不會影響到其他工作同仁考績的公平性？我只是想要請教實務上有沒有遇到類似的狀況。

懷次長敍：跟委員報告一下，因為這種情形在實務上是會發生的，但我們考慮的是，假設我們現在政策是討論育嬰這樣的概念，當然這在立法政策上面把它做適當的調整，我們部裡面基本上認為這也許可以跟委員和大家一起來討論，如果是從形塑友善環境的角度來看。因為請育嬰不見得一次就會請一年或是兩年，可能會視當時的狀況，我們理解的是，通常都會在前半年，生育請完產假以後，接下來可能連續請三個月育嬰假，或者是請半年的育嬰假，有可能在帶小孩的過程中一下子沒辦法找到保母等等，他會變更這個，這在實務上的確是會有的。

翁委員曉玲：現在這樣的修改方式，就是他不管是請育嬰假或是其他的假可能都會一併考量，對不對？事假或者是其他的……

懷次長敍：是的，所以如果未來要把這個……
翁委員曉玲：這樣子的概念如果要修法，直接透過另予考績……
懷次長敍：因為他請假期間基本上還是在職期間，所以他這個情況應該是留職停薪的狀態才會有這種情形。

翁委員曉玲：喔，要留職停薪才會這樣。

主席：請問各機關有沒有要補充？都沒有嗎？

翁委員曉玲：銓敘部這邊支持這樣子的修法嗎？

懷次長敍：我覺得是可以的。至於第二項，銓敘部已經有令釋，就是沒有工作事實這種是不用另予考績，所以這個條文我們可以整理一下，等一下送給各位委員看一下。

王委員鴻薇：好啦，再做文字修正就好了。

吳委員思瑤：你是要把范委員的第二項第二款做處理……

懷次長敍：對，還有既然這一項要處理……
吳委員思瑤：那你們現在趕快弄上來，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懷次長敍：好，我們連第二項也一起。
翁委員曉玲：他應該是指邱志偉委員的第二項。

懷次長敍：對。
吳委員思瑤：趕快拿來看一下。

懷次長敍：有，同仁已經在發了，謝謝。是把現在的命令寫在法律條文上面，我們同仁有處理。

主席：這邊有修正動議，我們先請議事人員唸出來。

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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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對於這樣的修正文字有沒有什麼意見？（無）沒有，這個修正動議並沒有簽名，如果大家都沒有意見的話，是不是我們在上面簽名就好？好，就是文字修正，當作是文字修正建議，我們都同意的話就在上面簽名。我補宣告提案人，提案委員：王鴻薇、吳思瑤、陳培瑜、王義川、翁曉玲、范雲、吳宗憲。

請問各位委員，我們就依照委員王鴻薇等6人所提的修正動議通過，大家是否同意？同意，好，那就依照修正動議通過。

現在審查排序二第十一條，范雲委員等17人提案，請問在場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補充？好，請范委員。

范委員雲：這一條是承接剛剛第三條的修正，讓在同一年度內，雖然任職未滿一年，但是累積有六個月，就是剛剛那個另予考績也能夠和一般年終考績一樣有甲、乙、丙等，而且能夠計入升等資格。舉例來說，未來不管是年終考績一年甲等、還是另予考績兩年甲等都一樣，其實只是有一個平等具備升等的資格，這樣才公平。

我為什麼會提這個？因為我過去遇到一些陳情，包含一些非常優秀的女性外交官就因為曾經請過育嬰假，後來在升遷的時候發現有不公平的對待。我想我們不管是鼓勵性別平等或者是不分性別，如果大家能夠有這樣的空間的話，這個部分好像不應該在他請了這個假之後，在升遷上感覺受到不公平的對待，這其實只是一個平等的機會，也不代表他就真的能夠有很好的升遷，以上。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要補充？好，請機關這邊回復。

懷次長敍：謝謝。這個部分我們大概也看過范委員的提案說明，但是因為留職停薪的考績有好幾種狀況，有一種可能是他受到拘役或罰金判刑確定後易服勞役再留停的，另外還有受刑事宣告確定判決並准許易服社會勞動的，也有可能他是受到撤職、休職、免職處分的那種年資中斷。我想委員的意見應該是指育嬰留職停薪的部分，所以我們希望限縮在這個範圍內，不然拿其他撤職等等作為……會感覺怪怪的。

另外一個部分，委員這邊有提到考績甲等、乙等算的方式，總共列了八款，但是這八款我們部裡面看過，在實務執行上太複雜了，我們有一個建議的修正條文，是不是也可以給各位委員看一下，好不好？

吳委員思瑤：對，我們就請你們focus在育嬰留停的部分，然後後面簡化它，因為我看這個「落落長」，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懷次長敍：之後把它限縮，我們希望跟大家目前希望的立法意旨……

吳委員思瑤：沒問題，因為這樣寫，第二項針對育嬰留職停薪辦理之另予考績，然後就分什麼什麼層級……

懷次長敍：這樣是比較……
吳委員思瑤：可以啊！

懷次長敍：職務上面各個執行機關也比較能夠快速理解法條的意思。

吳委員思瑤：好，提案委員同意的話，我們現在就簽一下，謝謝主席。

主席：好，如果各位委員同意的話，我們是不是就直接簽名？請議事人員宣讀。

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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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謝謝。請問各位委員，對於委員吳思瑤等5人所提的修正動議有沒有其他意見？（無）沒有的話，我們就依照修正動議通過。

我們現在審查排序三第十二條，有考試院提案、委員王鴻薇等18人提案、委員吳沛憶等20人提案、委員范雲等17人提案。請問在場委員有沒有意見要補充？好，請王鴻薇委員。

王委員鴻薇：主席、各位委員。我想第十二條的修正其實是源自之前勞動部北區勞動分署的謝宜容霸凌造成公務人員死亡的案子所衍生的，所以在這些可以記到兩次大過的事項裡面，條文修正針對於職場霸凌，當然大家的文字可能不一樣，譬如現在考試院的版本是嚴重、情節重大，甚至造成身心創傷或死亡，那我的文字是「情節嚴重」，基本上我不會太追究或者堅持在文字上wording的使用，主要是針對職場霸凌的部分。

我們在這次修法除了職場霸凌之外，也把像是性騷或跟騷造成受害人身心的不法侵害，有這樣情節重大者，裡面包含最近發生的酒駕或者是毒駕事件，也把它列入。我剛才也看到銓敘部把相關的文字做了一下整理，我想待會我們看一下，主要就是把文字整合，如果符合我們修法的意旨跟原則的話，我個人會予以同意。以上，謝謝。

主席：好，請范委員。

范委員雲：我的第十二條版本，因為社會知道大多數公務員是認真努力的，但是對於少數有重大違失的人，社會也會對其有很多的批評，所以我們如何能夠在獎懲的部分讓大家有共識，讓重大違失的公務員可以被適當地處置，我想對維護整體認真工作的公務員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社會的尊重。

我的版本是把酒駕致死、性侵害屬實還有嚴重性騷跟嚴重職場霸凌放入，這部分我看到院版也有接受，事實上不管是新聞2013年林務局公務員酒駕逃逸的部分，還有我自己處理的陳情案就有警界管理階層的人，他後來行政調查是性侵屬實，可是因為在懲戒方面沒有條文可以處理，最後受害者覺得沒有辦法，只能讓他做某種程度的調職，所以我們也看到了，這個法如果修法，能夠讓大家感受到，也更能夠保障多數認真工作的公務員，以上。

主席：請翁委員。

翁委員曉玲：好，我看到考試院這邊提出的版本，我有幾個問題，第一個，因為依考績法一次記兩大過免職的公務員，事實上他是不能夠再任，對不對？

懷次長敍：沒有……
翁委員曉玲：對不起，他可以再任公務員，對不對？但是懲戒法免除職務的公務員是不得再任？

懷次長敍：是。
翁委員曉玲：你現在說考績法免職的追溯期限是15年，但是在公務員懲戒法裡面的撤職是沒有時效限制，所以這個未來會不會出現一個不太公平的狀況？因為撤職還是可以再任。

王司長永大：因為撤職還有一段期間不得任用，撤職比考績法上的免職限制更多，懲戒法官作成撤職時會同時宣告一定期間不得任用，考績法這邊的專案考績兩大過免職並沒有這樣的限制，要看有沒有新機關願意用這個被一次記二大過免職的人，所以這裡的時效才會比懲戒法那邊稍微短一點。

翁委員曉玲：好，所以基本上不會造成不公平的狀況。

王司長永大：是，有作衡平。

翁委員曉玲：還有另外一個問題，你們在這裡講到第八項懲處時效重新起算的規定裡面有個但書，部分撤銷原因因為原懲處事由已經懲處，已經超過懲處權行使期間。請問一下，你們可不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明，這是什麼樣的概念？部分撤銷原因因為原懲處事由已經於懲處權行使期間。

懷次長敍：我報告一下，您說要舉個例子，譬如有一個人的情況是已經超過十年以上，機關還是給他處分了，對於處分的結果，他會循保訓會、行政法院、最高行去救濟，後來救濟結果說：你這已經超過追訴期間，怎麼還處分？最後就被撤銷，如果是屬於這種，當然我們就要排除這種，我們目的就是要排除這種。當我處分你的時候早就逾越了懲處期限，那當然會被第三方的司法機關或保訓會撤銷，說這個超越了時間，所以不應該懲處他。我們是因為要有這個但書才能夠cover掉這個狀況，跟您報告，謝謝。

翁委員曉玲：還有最後一個，我剛剛在質詢時其實有講到，如果連續每年都列丙等，像這樣的狀況，是不是也可以趁機在這一次的條文裡面處理？譬如說在第十二條的第一項裡面，五年期間連續三次列丙等的話就可以直接予以免職？

懷次長敍：我跟委員報告一下，因為我們第十二條主要是處理一次兩大過的，您剛剛提到的這個部分，是不是容許我們未來在考績法整個review時再把這個部分放進去？我知道這個部分在過去幾年前的考績法曾經有這樣訂定，但後來也引起很多不同的討論聲音，所以我們會比較建議，如果委員您可以支持的話，是不是我們今天就先寫……因為這是配套上次保障法的職場霸凌，我們把它修得在執行上比較完整，而委員您提示的這個部分，我們回去再研究。

王司長永大：那個將來是在考績法第七條……

懷次長敍：是，我們會再處理。
王司長永大：考績法第七條年終考績那一塊，這邊處理的是專案考績，隨時有重大功過、隨時要處理掉的。

翁委員曉玲：好，那我同意銓敘部這邊的意見，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這次的修正動議之後做一個決議，請他們去研析有關於每一年可能都有丙等的情形，然後要提相關的修法？

主席：做個附帶決議就好了。

翁委員曉玲：對，做個附帶決議。

主席：好，請問其他委員還有沒有意見要補充？

吳委員思瑤：有。

主席：請吳委員。

吳委員思瑤：我想詢問一下，針對第五項，你們現在的建議是「前項第七款但書人員經無罪判決確定者」，而你們原來的修正條文是「前項第七款人員經不起訴、緩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確定者」，這個差別可否說明一下？

王司長永大：因為上次審查會時法務部有提出，第七款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行政機關調查，另外一種是檢察機關直接提起公訴，有這兩種情況。如果是檢察官提起公訴的那一塊，屬於刑事案件，到最後無罪判決確定，我們就會把因那一款被兩大過免職的那個部分撤銷；至於行政機關調查的部分，他本來如果是有罪的話，我們對於行政機關的那一塊則還是維持。所以這一次的修改只是依照法務部的意見，把那個但書的人員加進去，就只有提起公訴那一塊而已。

吳委員思瑤：OK，好，那應該是OK啦，就參採法務部的建議。至於其他的部分，其實重點是在我們處罰的幾個樣態、考績處理的幾個樣態，包括酒駕、毒駕、性侵、性騷、跟騷、霸凌，然後再加第十二款比較general的「違反有關法令規定，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我基本上是覺得應當都有含括幾位委員關切的部分，所以我個人是可以支持這個修正動議，看看大家的意見。謝謝。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還有沒有意見要補充？（無）好。

機關這邊呢？沒有？好。

請宣讀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

[image: image42.jpg]WHENE Z R

%+ =4

ERCr

H, T {5 3L

R | | %

“+L@‘%k3%@ﬁ%
ANB R EAR A B
o8~ fn =E:~“;’RI757 )
Eh oo~ 328~ 22—

KB o PF A F0E > ff
ORI R S o PrEAE
B AF T AR RSN 0 &t
SR IGIAE Ee Jall J0)
o RREERESTE

%%%%:%%éx
mﬁ%ﬁzw,\m%ﬁwn
S E
— > —RIE_RIHHE E

RE— o CiEFR4

WEAMESEER

R FhfEgE > &

Ehth—18 0 bR

— 18 A i sE 2 —

XL LHEET
BR e HEEF

—AB A i ihsEr —

RS - B AF —
ERHE—RITL=X
oh PR TE B2 Ak
REB R 8
B R BB —
X A4 o

I, o
e Fotns
AT T8 5% — 3 — R 3L

TR ZAZE > EFFEAT
w%*%&i B2

- B 22 A7 2 AR 4,
%°

NAEANB AR —

%+ kA E N
ANEBFEEE E EF
B pBRAE IR

— > FEEEC ERLE
A R P B

LR H 3~ 0B
TR o MR H G
B o BF 5T AR 4R 3 IR 48
oo PEFAE A SRR
B ARAREE 0 BRI
o RARE = KRB
o FRELRET
o
= FEFTHONFEXR
i@ AT R
AR EFIRE
(—)—=k 2 — Kz
o BAR—&
ik 45 ¢ — 18 B
R A
E P RUR & R
R S HEE R
BEHBERE
B 4oy e — 4R
It 4 91— 48 A
B A
M EF o)
SRR E >
— B A 448 %E
Z #4 o {8155
—FE N AR
REC R THPRIE
BEx g
BEHEE o %
| S R -

s

— N RS EE —18F ¥ =
8 BATHR X E — 1B
EHFE—BRE IR
RATHR X AR E =
BEHAEFEZBREW
B BIHITELIBER
N\Ig o

N F—HBEEIBEMAEX

FA5E 0 LAEREAEE R A
%ﬁvm?i a
F IR EIEd ¢
(w)&%ﬁﬁﬁ#%%@
AR B E RE K47
BTBRMEE K
BAT B- 7R R 2 Bp = #%
R ARBF A
%8k 0 1R R
BAE » ARIELE A4
B 58 BT H A T
AN B A8 B & KE R 4T
BERED 2 H R R
JE o fBldo L VB TE B
(AT A58 E )36
A don ~ HEE M
& W%%ﬁ“’

% 3% 51| 3R 4 2k k.

EEZEAE ToEm
#EEw A R—F R
+é+ajzﬁ A%

» Bp A — R 3=
kk%ﬂ—iﬁ%# A%
S EREEH &
u>%@%L%ﬁ#
91 H A, B ER A% AR 2

—.
o Y

@*ﬁ%%ﬁ%i%

EATEC|





[image: image43.jpg]FHEENBERESED

A ZztiE+ > BT —
RIWL_ABEHEI > FEFE
BER o RRA TIEN
z—F 0 RIFHE—RIE=
KiBE A
—~BEFHFTRER -
ZBATREBRRARS
RELBE R
BEFr B2 M BREL
HEEERBE
= ERBFERESL
R ESE R
W FRETEMS S AT
HEEEKR -
T BERRFRBZERTAT
A BRREREH
RS NFr AN B B o

g

 BEBAEELER
BARBTER > BAE

x>~ RRA BRI 5

A 3R E B ANIE

REE 0 RBAFAE

kit 0 E KA BE

O ERE e
£ S AABREE @

A B % Bl S AR O 48 5%

2 HMEBEEEER

2 o f8 45 A 2L E T Ae

IR 0 BT — R

ZRIBR
AN b A B B s IR

BeEkiE B HE S B

SAREREE B E

Ko BEEAERY
3 B 45 RIET
L é‘%{&}\?}%&i%ﬁ}ﬁ )

Rz —R 4 o

(Z)—%x@w=KiB
ERE2 £

ATIE B — 3 — =R —

Koy 2 A8 JER AT b

Al PR Z » REZHAR

P E A iR AR |

4 o

AR LEDFEWZ —
F# o RFAE—RITL KB
B 50

—  BEHFEBER A

TS -

S HATBEELEREART
RELWE » RLB
BERr b2 0 B

FEXREREET  H |

BEE IR o
=~ BREFEAHS

W ESEBFE

o FHETERA

W~ HRAFES AT
HEEER > HHE
IR

B BHRFAEHNBERTAT
T REERE
ERS I
HHTEEY

s it ARG E S
SREOEHERH
PR ARE

£~ PhIEEBE R 2 AR 3R 4
BB ER FHEER
FAE o

25 @%%ﬁﬁﬁ%’zﬁ@ B » 2 —
FEABETBE -

(£)

()

ZRBENRE T F X
AR SR KR -

B X BB Aok 3Lk B
BIEE > B A HRZ
"EHEEHEE ) X
FEWIL > A X3E 7
THREERE | %
F oo LASRAF S ¢

WMHARBEE  REH
Ju 34 B BUR 2 E R B
b ABITHIE—E
EAE+—AwWBE
#BARFE-ONO
O ORI HK1E
Fz T ABABBE

K EARBATR BT

H IR M ED
HANBIBBEEEE
BREARER ) HWE
BEERANLRE
1% > RERAFLGE R
B NFEANE 0 HiE
RIEEHEK > 1Fhik

Ml F B R B ETaE

—RIL_ARBREEF
Y&k o ANFEABR 4o
HIEE R E L%
BEaEHFE - Bmi
A RBFHBANE
REG 0 RBARLE
kiR 2 HH 0 ER
FERBAMEE—F
ANt AL ZRE—

CHA‘ Az m L

MR FELERH
PIERTHRE LA
BBETHEE—F
O Fa 0 ZWITH





[image: image44.jpg]R N N =

SoORHEXR BZ|

TAE KRG A R
ST o
o FE s NRIBE S
EFRET BHEA-
T~ BRI EER Rk EL 4
BB EAR-
+to ~ERAMESEE
» B E 3R EHUF &,
INFEAN B RS o
AIBH L HEE AR
BERFRBEEE S B
B H — K= KiBE 5
wF AN B X & ﬁ*‘a AT
B oo 8B E B ke
FIB M RE —Rkie— 7‘“\
k%’“m%ﬁ&%@%
+HE 5 Be— KiGE
BRATE IR A L F

JB 3238 S B Sk A

AT EAR] B AL o
ATIAEAR] 0 A E &4T

LB T2 AARE 1THB

TEAE > BEA B

BAFALE o (BT A Z R

Bk it K > B sk Bag
4 BAe L -
2 AR T A B AT

AZ R 0 A8 BB

B R R S B B

B3k X B A BER AR

AT EA R B R R A 8

PEEZ B FATAE o {2 1

P 55 40 31 - 4 B B 14 R

Y E’Jﬁf?ﬁiﬁ? HEAT AR

MR > SERRFER

T AT AR B R A 4T 4F B

NERFLE 0 N LB
?4?%4%%%5%}%;%%;/&
30K B R
Bk 2 — o

Z B E A B4E A 4%
% =+ — k&% —8
AT ANEF HAZ
EITAHBBERETX
B8R R R R E
J&F ARES 3, % IR 2,
o FE AN B o #Hb
NEMZE > BF
% Bl 2 AR 7k 4R, 248
MEZBReERET
BEOREBRAKEA
BERRER > T
PR EREE
TREEE N E 40 AR
KRR BB 0 BB
B he B2 A FEAR DL 0 3
R AL A
8 > EIITHE L2
B 4B AR A 75’\}5)?5%
NIENBE B HEE
HEREFEETIH B
HABEIEATU—
RITLRBE - X
PEAF E 2 6 B AR
ZERFEHEEE =
%%M%%%r&&
ZIUE BT -
2 A% R Ao K AT T A
—RIT ARG o R
B R T RN
o RARFEHED
EL48 5 AE M 0 B
JEF — ke —KiB o
FIITIE TR E





[image: image45.jpg]il

(%)

B E BT MR
REBR BN
35 R IR HEERAE 2 BUR
5 LEFENTHA|
BEEGREE T AR
ik o S 4E R B 3 B
& I B AN\FRRE
JFots N B A
M BRI S BR ML ERIE
R EAEZEOR
EEE O FHEAR

CBRREAETERHF A

(&)

B e (53R %
EAELBER) 25

W o AE B M T —

kL RBEEHGE|
B2 — o UM
A 2 55 [ R B
bR % - &
FFEIEEE T
%~ WA FEHE &
R ERE R
e BB 1R AR TR B 1R
IRl R o S gt
j“;éo

2 E JE Ak 4 B W iR
28 3 BB AL
B HFrEZERE
g EWITHE BN
E o B aTE A B A
NEBBGHE %
EAE R F S RER
EBFHER BRR
EANERT CEMG K
T EN o A
B IE — R = Kid
B ELGE R
— o XA ARG § %





[image: image46.jpg]BENFANERER |
1A R &
FLLEE o

(N) FRRAFHEABwER

B—REE+— L
ShE MEASRT B
FrE AR E BT R AFE |
AN B R EkilE
Ry B % B A A KA
NSNS EREVEY S )
Ry > EIEITHE+ — 2%
ME  F2mB—R
o ARBHEEXE S
R A A o
¥ BB TE G > £ F
RHFNTRERMEFE
IR IG Rk F —tk H—
RIP BB T IATN
oo AR BAR B w IR
BB ETHETU—
KL Kib o HF%E
FHEREZRF &
FHGREE > A EH
EREMEZEERRERS
Gk BT dAe
WIRZEFREINELE > £
ZB IR AN B AT
FZ % —E T4Em
A BB RALHR AR
R r R FikFER 0 BE
THEESRERER
FREEE > BAETHE

W

\l"

B AR HITARIE 9

X HEANFRMEFEER
TR ek g e — %
X FEBARE B 1Rk
PER 0w SR 5R ] R AR
EE o MR KB





[image: image47.jpg]¥
1%

)

\

N

B oW

_ﬂ ~

(—)

R GET s L
(AR H AT AR

o

NIBR IR EITIHE

B R ER Y
ANZIRERER B R
B X E& Y% 2
AT ER A EE
PXEEBEBIR
HEEA&E (ULTH
B ARE) otk
RE BB E
ROYEITHENIE 08
B NTE N B BAE R
ITIEER R o ARIRAT
AIENAT WA+ =
1% % v9 I8 B & T w4k
BZIERE  AFHA
B-FarEAn R —
R =k (B)EE
F 4 JBd EE R
&M 2 B A
(AT #4240 )
¥ o AL MR
Sk % H AR R AT
B 55 B35 1572 ) i 2
BR2FEHE B—R
KB o R AR
TR B+ B E
Bin—Kib# s BR
R

fe MEATAE EA R A A 2

£ HNTHBAM
/ﬁ"’fﬁ-}gﬂ Fasj:g A fﬁ?}%{
Ml Br R AT BAR R

4 -

‘\Q\





[image: image48.jpg]BT A B JE S %
AT 2 JB A B R A
BT B S 0 X4E
S-BO M BIE Gk
FETRARE—ER
U ATIREART 0 B g
RAT B R3E 24T B #4
THERE 7458 K
E&E > BAES E2F
IR BT R B o (24T A
LEREEGE
B & RE AL
CRABATHE R =+
TR (F—E)
ATEIZHRRAE 0 B
= FEAR X 4B
e (% =38 ) ATIE #1
el > A& RATECE B
BT ZATHE T bk
B oo 24T B 2 R
A fEEE S BUMER
B RFARE o | H
28 B R M 2 AT
15 H2A R B 3 kAT B &
TZB#E  TAHE
FeBE > aEE S
T oH R AL E > S
BEREITAHZLESR
WHEAEEE BUE
R A BFACE o {2A)
B E AT o Han
MR 4 M

=

{

—

|Gt

5

B

.

=

e
it

fe B G

i}: -

S P

M Eé:
B

—~ ol
8
Yy
s





[image: image49.jpg]REBBEREITS
HRBEELE W
BB E > BIE
B A% B 4 R AR Bl VR4
HE 0 AR AR
= ANZ T AL o
) BATAM <A A—X
3, = KB R R E
B AT R > 14
B 44 B AR 8] R TR R
FE RN
$8 38 A R R A8 B
HE » A—BEHF
-+ B EFE
% — O Hm A
tRIRE 0 R
3 KB i BATE
2R Fa] FRA] 0 30— R~
3038 B F WE 24T
iﬁﬁ Faﬁj/é]ﬁff‘ ? ﬁiff"\

(

|14

R k'ga x
Q&%ET%/‘@@@%‘E

fﬁ H % ﬁ%ﬂﬁ~

oy

%%)%éﬁﬁ%%
ATART » B9 F 0% |
A2 R TR E A ANARRAT
&%%%ﬁ%“ﬁﬁ
PR AR
”fﬁ;% 1 <<<%—a\>%:,l:
J7 R B R A TR
HR R e LA B B AR
FAZREBE
XN BATERITIE G 0 B E
R nFE AN B Z IR B
AR R 0 RR S
M B B T A e A AT





[image: image50.jpg]fEERF kB AW E
2R 0 Z S EATEE
EH A wER
T ERTERE RS
=+ RRE I R
H—BHEwWFE=H -+~
BixEFE - OwmO=
BEO= mOR & A
ﬁi%ﬁ"”—é‘%{/\’%‘%ﬁ '}“
HEk—FH —0OAmw
NI DAL ES o 38
STAIR 0 B BB H
INFENB PR B Z R o
4248 il £7 f\%ﬁ}»éﬁéﬁzﬂ.
HR R P Al
Z o ’f—é&%%&ﬂ‘&
2R B RS R AR 4k
&Zﬁﬁﬁ@g’ﬁv
&SR -4 R R 14
n’fé/fégé O3l 4 A
ITIEER T & 0 % H
g@xéﬁ@%%
AT45 2R Fa] o

5

>\£2;
v%

B

ﬁ%

xS





主席：謝謝。請問各位委員，我們是否就依據委員王鴻薇等6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大家都同意嘛，那就依據修正動議通過。

請問附帶決議擬好了嗎？

吳委員思瑤：主席，不好意思，可以把握時間詢問一下，今天是不是就處理考績法的第一案，就是這個部分？

主席：對，因為……

吳委員思瑤：第二案可能要舉辦公聽會或下會期再處理嘛？

主席：對，之後再處理。

吳委員思瑤：請問一下主席，我們有沒有可能開一下公聽會，跟中央、地方政府……

主席：這個我們可能再來考慮一下……

吳委員思瑤：我們再來研究？好，今天確定不會處理？

主席：今天沒有要處理。

吳委員思瑤：好，那就是處理考績……

主席：不會突襲，請放心。我不會突襲的！

吳委員思瑤：沒有、沒有！我就問一下而已。

主席：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有關公務人員表現不佳，多年考列丙等之情形，請銓敘部檢討相關法規，以達獎優汰劣之旨。

提案人：翁曉玲　　王鴻薇　　吳思瑤　　陳培瑜　　吳宗憲

主席：請問各位，對附帶決議有無意見？（無）沒有，就照案通過。

本案逐條審查均已處理完畢，作下宣告：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請問一下，本案是否須交由黨團協商？好，不用。院會討論時，由吳召集委員宗憲出席說明。附帶決議一項，一併提交院會處理。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處理。

本日議程討論事項第二案作如下決議：另定期繼續審查。

本日議程所列討論事項均已處理完畢，本次會議進行到此，現在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1時56分）



